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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書

保
證

明
細

表
 

10
7/

12
/3

1 
 

銀
行

背
書

保
證

者
公

司
名

稱
名

稱
(被

保
證

人
) 

期
末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匯
豐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4,
00

0,
00

0 

中
信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5,
00

0,
00

0 

中
信

-U
SA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I
N

C
. 

U
S

$5
,0

00
,0

00
 

匯
豐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

S
.E

.A
.)

 S
D

N
. 

B
H

D
. 

M
Y

R
1,

00
0,

00
0 

一
銀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6,
00

0,
00

0 

國
泰

世
華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5,
00

0,
00

0

註
一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5
10

,0
00

 

玉
山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7

,0
00

,0
00

 

玉
山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3
0,

00
0,

00
0

玉
山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TA
IW

A
N

 B
R

A
N

C
H

 
U

S
$2

,0
00

,0
00

匯
豐

- 

C
hi

na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百
事

聯
電

子
(
廈

門
)
有

限
公

司
、

貿
聯

電
子

(
常

州
)
有

限
公

司
、

貿
聯

電
子

（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
翔

耀
電

子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C
N

Y
17

8,
00

0,
00

0 

註
二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2

,0
00

,0
00

 

中
信

-U
SA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I
N

C
. 

B
IZ

LI
N

K
 T

E
C

H
, 

IN
C

. 
U

S
$2

,0
00

,0
00

註
三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

S
E

R
B

IA
) 

D
.O

.O
. 

E
U

R
3,

50
0,

00
0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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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至
註

四
：

業
務

保
證

銀
行

背
書

保
證

者
公

司
名

稱
名

稱
(被

保
證

人
) 

期
末

背
書

保
證

餘
額

註
四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

S
E

R
B

IA
) 

D
.O

.O
. 

E
U

R
61

3,
44

0 

富
邦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U
S

$1
5,

00
0,

00
0 

花
旗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U

S
$1

0,
00

0,
00

0 

花
旗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貿

聯
電

子
(
常

州
)
有

限
公

司
 

U
S

$1
0,

00
0,

00
0 

花
旗

 
B

IZ
LI

N
K

 H
O

LD
IN

G
 I

N
C

.、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B
IZ

LI
N

K
 (

B
V

I)
 C

O
R

P.
B

IZ
LI

N
K

 T
E

C
H

N
O

LO
G

Y
 (

S
LO

VA
K

IA
) 

S
.R

.O
. 

U
S

$1
0,

00
0,

00
0 

總
計

U
S

$1
24

,5
10

,0
00

 

M
Y

R
1,

00
0,

00
0 

N
T$

30
,0

00
,0

00
 

C
N

Y
17

8,
00

0,
00

0 

E
U

R
4,

11
3,

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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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金

貸
與

明
細

表
 

10
7/

12
/3

1 
貸

出
資

金
之

公
司

 
貸

與
對

象
 

董
事

會
通

過
金
額
 

實
際

動
支
金

額
 

利
率

區
間

動
撥

狀
況
 

BI
ZL

IN
K

 H
O

LD
IN

G
 IN

C
. 

BI
ZL

IN
K

 (B
V

I) 
C

O
PR

. 
U

S$
80

,0
00

,0
00

 
U

S$
65

,6
00

,0
00

 
- 

動
撥

中
 

BI
ZL

IN
K

 (B
V

I) 
C

O
PR

. 
貿
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U
S$

10
,0

00
,0

00
 

U
S$

2,
95

0,
00

0 
0%

 
動
撥

中
 

BI
ZL

IN
K

 (B
V

I) 
C

O
PR

.
BI

ZL
IN

K
 H

O
LD

IN
G

 IN
C

.
U

S$
35

,0
00

,0
00

 
U

S$
0 

0%
未
動

撥
 

BI
ZL

IN
K

 (B
V

I) 
C

O
PR

.
BI

ZL
IN

K
 T

EC
H

N
O

LO
G

Y 
(S

LO
V

A
K

IA
) 

S.
R.

O
.

EU
R1

3,
50

0,
00

0 
EU

R0
 

未
動

撥
 

翔
光

（
上
海
）

光
通

訊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翔
光

光
通
訊

器
材
（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C
N

Y8
,0

00
,0

00
 

C
N

Y8
,0

00
,0

00
 

4.
35

%
 

動
撥

中
 

翔
光

（
上
海
）

光
通

訊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翔
光

光
通
訊

器
材
（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C
N

Y1
5,

00
0,

00
0 

C
N

Y1
5,

0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翔
光

（
上
海
）

光
通

訊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8
,0

00
,0

00
 

C
N

Y8
,0

00
,0

00
 

4.
35

%
 

動
撥

中
 

翔
光

（
上
海
）

光
通

訊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昆
山

合
真
和

光
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C
N

Y1
2,

00
0,

00
0 

C
N

Y1
2,

0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貿
聯

電
子
（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1
0,

50
0,

00
0 

C
N

Y1
0,

5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貿
聯

電
子
（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1
0,

00
0,

00
0 

C
N

Y1
0,

0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新
視

電
子
（
廈

門
）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1
0,

70
0,

00
0 

C
N

Y1
0,

7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新
視

電
子
（
廈

門
）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1
0,

00
0,

00
0 

C
N

Y1
0,

0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華
展

電
子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2
7,

50
0,

00
0 

C
N

Y2
7,

5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BI
ZL

IN
K

 T
EC

H
N

O
LO

G
Y 

(B
EL

G
IU

M
) N

V
BI

ZL
IN

K
 T

EC
H

N
O

LO
G

Y 
(S

LO
V

A
K

IA
) 

S.
R.

O
. 

EU
R5

,0
00

,0
00

 
EU

R4
,7

68
,4

27
 

0.
67

3%
 

~0
68

8%
 

動
撥

中
 

BI
ZL

IN
K

 T
EC

H
N

O
LO

G
Y 

(S
LO

V
A

K
IA

) 
S.

R.
O

. 
BI

ZL
IN

K
 T

EC
H

N
O

LO
G

Y 
(S

ER
BI

A
) D

.O
.O

. 
EU

R1
,0

00
,0

00
 

EU
R1

,0
00

,0
00

 
0.

68
4%

 
動
撥

中
 

百
事

聯
電
子

(廈
門

)有
限

公
司

貿
聯

電
子

(常
州

)有
限

公
司

C
N

Y2
5,

00
0,

00
0 

C
N

Y2
5,

00
0,

00
0 

4.
35

%
 

動
撥

中
 

總
計

U
S

$1
25

,0
00

,0
00

 
U

S
$6

8,
55

0,
00

0 

C
N

Y
13

6,
70

0,
00

0 
C

N
Y

13
6,

70
0,

00
0 

E
U

R
19

,5
00

,0
00

 
E

U
R

5,
76

8,
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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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第二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2. 計畫項目、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計畫

107 年度 108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海外購料
108 年

第一季
2,430,000 － 607,500 607,500 607,500 607,500

償還外幣借款
107 年

第一季
570,000 570,000 － － － －

合計 3,000,000 570,000 607,500 607,500 607,500 607,500

預計可能 產生效益
償還外幣借款：調整長短期資金結構及強化償債能力，預計 
每年約可節省利息支出 9,900~11,730 仟元。 

1. 發行條件及相關內容 

發行總額： 美金 100,000 仟元。 

債劵總類、每張面額： 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美金 250,000 元。 

發行價格： 按面額 100%發行。 

發行日期： 107 年 2 月 1日。 

發行期間： 五年，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2 月 1 日止。 

募集海外公司債之利率： 票面利率為年利率 0%。 

募集海外公司債償還方

法及期限： 

本公司債除已被提前贖回、買回並註銷或行使轉換權外，發行公司應於

到期日，按本公司債面額之 102.52%，以美金將本公司債贖回。 

到期日為 112 年 2 月 1 日。 

轉換價格: 
本公司債之轉換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320.00 元。 

(轉換價格所用之轉換匯率為美金:新台幣=1:29.075)。 

資金運用計劃： 支應海外購料及償還外幣借款之資金需求。 

對股東權益之主要影響： 

本次所發行之海外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若全部按發行後轉換價格轉換為

普通股，如全數轉換，則原股東股權之稀釋比率約為 7.12%，其對原股

東股權稀釋比例效果尚屬有限。 

發行及交易地點： 自發行日起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買賣。 

附件四 

-15-



3. 資金支用情形及計劃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執行狀況
截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

進度超前或落後原因

及改進計劃

海外購料

支用金額
預定 2,430,000

已依計畫全數支用完畢。
實際 2,430,000

執行進度

(%) 
預定 100.00
實際 100.00

償還外幣

借款

支用金額
預定 570,000

已依計畫全數支用完畢。
實際 570,000

執行進度

(%) 
預定 100.00
實際 100.00

合 計

支用金額
預定 3,000,000

－
實際 3,000,000

執行進度

(%) 
預定 100.00
實際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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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梁華哲 經理人：鄧劍華 會計主管：陳秀玲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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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 一、修正本程序名稱。 

3. 資產範圍： 
3.1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權證、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
等投資。 

3.2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
建築、投資性不動產、營
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3.3 會員證。 
3.4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3.5 使用權資產。 

3.6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
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3.7 衍生性商品。 

3.8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3.9 其他重要資產。 

3. 資產範圍： 
3.1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
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3.2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
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
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3.3 會員證。 
3.4 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
形資產。 
3.5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
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
款項）。 
3.6 衍生性商品。 

3.7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 
3.8 其他重要資產。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爰新增
第5項，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本程序所稱
資產範圍，並將現行
第2項土地使用權移
至第5項規範。 

二、現行第3.5至3.8移
列第3.6至3.9。 

4.名詞定義： 
4.1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

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
格、商品價格、匯率、價
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
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
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
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
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
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
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
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4.名詞定義： 
4.1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

資產、利率、匯率、指數
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
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
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
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
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
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
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之定義，修正第一項
本程序衍生性商品
之範圍，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新增第七項，明定
以投資為專業者之
範圍。 

三、新增第八項及第九
項，明定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及證券商營
業處所之範圍。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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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
期進（銷）貨契約。 

4.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
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
令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
依公司法第156條第8項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
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4.3 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認定之。 

4.4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
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4.5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委託成交
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4.6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
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
之大陸投資。 

4.7 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
律規定設立，並受當地金
融主管機關管理之金融
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
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
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
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務
之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及基金管理公司。 

4.8 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
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外國證券

4.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
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
令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
依公司法第156條第8項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
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4.3 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認定之。 

4.4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
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4.5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委託成交
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4.6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
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
之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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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交易所，指任何有組織且
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
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4.9 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
券商營業處所，指依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規定證券商
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
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
所，指受外國證券主管機
關管理且得經營證券業
務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5.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上述資
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5.1 非供營業用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其總額不得高
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
百。 

5.2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
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分
之二百五十。 

5.3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
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的百
分之二百。 

5.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與有
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
上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5.1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
值的百分之百。 

5.2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二
百五十。 

5.3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
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
之二百。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爰修正
第一項，將非供營業
用之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納入限額計算。

二、取得額度由本公司
及各子公司個別計
算修訂為彙總計算
並以本公司之淨值
為限額，以簡化作
業。

6.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6.1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
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
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
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
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6.2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6.3 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
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
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6.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
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
係人。 

一、依相關法令規定，
新增第 1 項至第 3
項，明定相關專家之
消極資格。

二、明確外部專家責
任，新增第4項，明
定相關專家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
評估、查核及聲明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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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6.4 前述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
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事
項辦理： 

6.4.1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
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
務經驗及獨立性。 

6.4.2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
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
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
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6.4.3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
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
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6.4.4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
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
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
項。 

7.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應記
載下列事項，並應依所定處理
程序辦理：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悉依本程序辦理。評
估程序應包括價格決定
方式及參考依據等。作業
程序應包括授權額度、層
級、執行單位及交易流程
等。 

7.2 交易程序 
本公司依本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重大之資產
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7.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之處理程序，應記載下
列事項，並應依所定處理程序
辦理：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不動
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悉依
本辦法辦理。 

7.2 交易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
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令規定應提交審計委
員會承認及董事會通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
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
得或處份資產交易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爰修正
將使用權資產納入
本條規範。

二、第一項評估及作業
程序納入各該程序
應包括之重點。

三、執行單位修正由使
用部門及管理部門
負責執行。

四、修正第4項明定僅限
國
內政府機關。
五、 第4項第1款酌作文

字修正，以符法制作
業。

六、 第4項第3款、第5
款及第6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七、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
委員會爰修正第二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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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時，應依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
門負責執行。 

7.4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行
記載事項詳如附件一），
並符合下列規定： 

7.4.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時，該
項交易應先提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其嗣
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時，亦同。 

7.4.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7.4.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重大之資產或
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 

7.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時，
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
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
理部負責執行。 

7.4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不動
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份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
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件
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7.4.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
價 格 之 參 考 依 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
更者，亦應比照上開
程序辦理。 

7.4.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者，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7.4.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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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7.4.3.1 估價結果與交
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7.4.3.2 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以上。 

7.4.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
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書。 

7.4.5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進行企業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除應依前述規定
辦理外，並應依本程
序第 9條、第 10 條、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師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7.4.3.1 估價結果與交
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者。 

7.4.3.2 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以上。

7.4.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
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書。 

公開發行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除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依
本處理程序第九條、第十
條與第十三條規定訂定處
理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應督促子公
司依本準則規定訂定並執
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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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與第 13 條規
定辦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程序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8.2.1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應由負責單
位依市場行情及公司基
本財務資料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新台幣 9仟
萬元(含)以下者由董事
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一
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其
金額超過新台幣9仟萬元
者，另須提審計委員會同
意，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8.2.2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應先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考量其每股
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
發展潛力等，其金額在
新台幣 9 仟萬元(含)以
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
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其金額超過
新台幣 9 仟萬元者，另
須提審計委員會同意，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8. 取得或處份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公司投資管
理辦法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8.2.1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應由負責單
位依市場行情及公司基
本財務資料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參
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
事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
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同時提出長、短期
有價證券未實現利益或
損失分析報告；其金額
超過新台幣參仟萬元
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8.2.2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應先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考量其每股
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
發展潛力等，其金額在
新台幣參仟萬元(含)以
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
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同時提出
長、短期有價證券未實
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
告；其金額超過新台幣
參仟萬元者，另須提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8.2.3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資
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
他法令規定應經董事會
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ㄧ、第1項刪除依投資管
理 辦 法 辦 理 的 規
定，悉依本處理程
序。 

二、第2項第1款及第2
款增列應經審計委
會同意，同時刪除提
出長、短期有價證券
未實現利益或損失
分析報告的規定。 

三、本公司已設置審計
委員會爰刪除第2項
第3款規定。 

四、第3項執行單位改
由負責單位負責執
行。 

五、授權董事長核決之
投資金額由參仟萬
元提高為9仟萬元，
以爭取投資時效，並
符實際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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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
負責單位負責執行。 

8.4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部分免再計入。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
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另外本公司若已設置獨
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
得或處份資產交易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
紀錄。 

8.3 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
財會單位負責執行。 

8.4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處理程序 14.1.5 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
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第 7 條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資產處理程序辦理外，尚應
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第七條取得不
動產處理程序辦理，尚應依
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
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爰修正
第1項，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本條規範。 

二、配合廠房等不動產
租賃之實務運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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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14.2 規定辦理，且所稱ㄧ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ㄧ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另，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9.2.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9.2.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

象之原因。 
9.2.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
3.1 及 3.4 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9.2.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
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9.2.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
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9.2.6依7.4規定取得之專業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
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前項交易金額之
計算，應依 7.4.3 規定辦
理。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
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
計委員會承認及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9.2.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9.2.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
象之原因。 

9.2.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依本條 3.1 及 3.4 規
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9.2.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
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9.2.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
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9.2.6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

寬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得
以鄰近地區一年內
非關係人租賃交易
作為設算及推估交
易價格合理性之參
考案例，及增訂租賃
案例亦為交易案例。

三、並無對本公司之投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
公開發行公司，爰刪
除第3項第5款有關
該等公司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之規定。 

四、項次變更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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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9.2.7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
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從事下
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 7
條相關規範授權董事長在
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本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
準用 17.2 及 17.3 規定。 

9.3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9.3.1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
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
理性。 
9.3.1.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
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
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
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
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
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
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
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9.3.1.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
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
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9.2.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理程序 14.1.5 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
審計委員會承認及董事
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
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依第七條相關規
範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
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9.3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9.3.1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之合理性。 
9.3.1.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
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
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
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
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
利率。 

9.3.1.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
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
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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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
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
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9.3.2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
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9.3.3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條3.1及3.2規定評估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9.3.4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易
依本條 3.1、3.2 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時，應依本條 3.5 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
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
限： 
9.3.4.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
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9.3.4.1.1 素地依前條規
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
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
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
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
孰低者為準。 

9.3.4.1.2 同一標的房地
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交易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
動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
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
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9.3.4.1.3 刪除。 

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
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
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
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9.3.2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
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
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9.3.3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依本條 3.1 及 3.2 規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
體意見。 

9.3.4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易
依本條 3.1、3.2 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時，應依本條 3.5 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
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
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
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
此限： 

9.3.4.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
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9.3.4.1.1 素地依前條規
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
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
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
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
孰低者為準。 

9.3.4.1.2 同一標的房地
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
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
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
後條件相當者。 

9.3.4.1.3 同一標的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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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
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
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
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
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
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
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
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9.3.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
按本條3.1至3.4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9.3.5.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
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本
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
派或轉增資配股。 

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
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
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
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9.3.4.2本公司舉證向關
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
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
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
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
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
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
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
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 

9.3.5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如經按本條 3.1、3.2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且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
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
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失或處份或為適當補償或
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積。 
9.3.5.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
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
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
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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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2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應依公司法第 218
條規定辦理。 

9.3.5.3 應將本條 3.5.1 及
3.5.2 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9.3.5.4本公司經依前述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應俟高
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或終
止租約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不合理者，並經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9.3.5.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
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
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依本條3.5.1至3.5.4規定
辦理。 

9.3.6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
1 及 2 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
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
3.1、3.2、3.3 有關交易成
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9.3.6.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
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 

9.3.6.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
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9.3.6.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契，或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產而取得不動產。 

9.3.6.4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
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9.3.5.2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
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9.3.5.3 應將本條 3.5.1 及
3.5.2 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9.3.6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 1及 2有關評估及作
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
用本條 3.1、3.2、3.3 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9.3.6.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
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9.3.6.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
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
已逾五年。 

9.3.6.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契，或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產而取得不動產。 

9.3.7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
易，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
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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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應本條 3.5規定辦理。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
序： 

10.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悉依本程序辦理。 

10.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 得 或 處 分 會 員
證，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
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
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其金額在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一或新台幣 6 佰萬元以下
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
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
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6 佰萬
元者，另須提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10.2.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平市
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
長，其金額在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 3 仟萬元以
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
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3 仟
萬元者，另須提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10. 取得或處份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10.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悉依本辦法辦
理。 

10.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得或處份會員
證，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
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
長，其金額在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一或新台幣參佰萬元
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
會中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參佰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10.2.2 取得或處份無形資
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
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貳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10.2.3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
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
其他法令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各審計委員會。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
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
處份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一、修正第4項明定僅限
國內政府機關。 

二、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爰修正
第1項，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本條規範。 

三、本公司已設置審計
委員會並已明訂於
7.2，為避免重複，
爰刪除第2項第3款
規定。 

四、本條4.1及4.2於準
則 中 並 無 相 關 規
範，爰予刪除。 

五、授權董事長核決的
會員證及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取
得金額分別由3百萬
元提高為6百萬元及
2仟萬元提高為3仟
萬元，以爭取時效，
並符實際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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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門負
責執行。 

10.4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20號規定辦
理。 

10.5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10.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時，應依前項核
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
門及財務部或行政部門負
責執行。 

10.4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
估意見報告 
10.4.1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

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10.4.2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
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10.4.3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11.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
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

11. 取得或處份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
或處份金融機構之債權之

一、核決程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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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嗣後若欲從事取得或
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
易，將提報審計委員會同
意，董事會通過後再訂定其
評估及作業程序。 

交易，嗣後若欲從事取得或
處份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
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
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序。 

12.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
理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 

12.1.1.1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
性商品係指其價值由特定
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
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
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
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
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
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
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
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
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
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
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
貨契約。 

12.1.1.2 有關債券保證金交
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
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
理。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
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
序之規定。 

12.1.2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
商品應選擇用於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利率、匯
率及商品風險為主，在利率
及匯率上的避險應以公司
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應付
款項或資產負債就到期
日、金額及幣別互抵後之淨
部位進行避險。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進行衍生性商品交

易及確認之人員須由董事
長指派。交易之確認由不負
責交易責任之人員為之，另
交割人員由不負責交易或

12.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
理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 
12.1.1.1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

性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
產、利率、匯率、指數或
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
擇權契約、期貨契約、利
率或匯率交換契約，暨上
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
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
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
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
貨合約。 

12.1.1.2 有關債券保證金交
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
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
理。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
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
序之規定。 

12.1.2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
商品應選擇用於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利率、匯
率及商品風險為主，在利率
及匯率上的避險應以公司
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應付
款項或資產負債就到期
日、金額及幣別互抵後之淨
部位進行避險。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進行衍生性商品交
易及確認之人員須由董事
長指派。交易之確認由不負
責交易責任之人員為之，另
交割人員由不負責交易或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之定義，修正第一項
本程序衍生性商品
之範圍，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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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人員為之。交易及確認
人員之派任、解任應在生效
日前通知交易對象，以維護
公司權益。 

12.1.3.2 衍生性商品授權額
度 

12.1.3.2.1 授權額度及層
級如下： 

單筆成交金額上限        每日總金額上限                 

執行長             美金1000萬元        美金3000萬元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美金500萬元        美金1000萬元 

財務經理            美金 300 萬元        美金 600 萬元 

12.1.3.2.2.每筆交易完成
後，須依下列額度完成內部
書面簽核。    

每筆成交金額上限                                      

執行長 ＋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美金 1000 萬元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 財務經理          美金 500 萬元  

12.1.3.2.3.為使交易對象
配合本公司之監督管理，
應將本條所定之交易授權
額度及層級以書面通知交
易對象。 

12.1.3.2.4 特 定 用 途 交
易，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
之預測，得依需要擬定策
略，提報董事長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 

12.1.3.2.5 重大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通過。 

12.1.3.3 績效評估 
12.1.3.3.1 避險性交易 

12.1.3.3.1.1 以公司會計
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所
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12.1.3.3.1.2 為充份掌握
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
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
式評估損益。 

12.1.3.3.2 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
評估依據，且會計人員須定
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

確認人員為之。交易及確認
人員之派任、解任應在生效
日前通知交易對象，以維護
公司權益。 

12.1.3.2 衍生性商品授權額
度 

12.1.3.2.1 授權額度及層級

如下： 

單筆成交金額上限        每日總金額上限               

執行長              美金1000萬元     美金3000萬元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美金500萬元      美金1000萬元

財務經理            美金 300 萬元      美金 600 萬元 

12.1.3.2.2.每筆交易完成
後，須依下列額度完成內
部書面簽核。 

每筆成交金額上限                                     

執行長 ＋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美金 1000 萬元     

財務經理直屬主管 ＋ 財務經理       美金 500 萬元 

12.1.3.2.3.為使交易對象
配合本公司之監督管理，
應將本條所定之交易授權
額度及層級以書面通知交
易對象。 

12.1.3.2.4 特 定 用 途 交
易，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
之預測，得依需要擬定策
略，提報董事長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 

12.1.3.2.5 重大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12.1.3.3 績效評估 
12.1.3.3.1 避險性交易 
12.1.3.3.1.1 以公司會計

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所
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12.1.3.3.1.2 為充份掌握
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
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
式評估損益。 

12.1.3.3.2 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
評估依據，且會計人員須定
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

-4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管理階層參考。 
12.1.3.4 交易額度及損失上限

之訂定 
12.1.3.4.1 交易額度 

12.1.3.4.1.1 避險性交易
額度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
過公司整體淨部位為
限，如超出應呈報董事長
核准之。 

12.1.3.4.1.2 特定用途交
易 
以資本支出，公司債及長
期投資為限，依實際金額
為最高避險金額。 

12.1.3.4.2 損失上限之訂定 
12.1.3.4.2.1 交易部位建

立後，即依交易核准單金
額之百分之十訂定明確
之停損匯率及利率，記載
於交易核准單並依授權
額度表取得核准，於部位
存續期間隨時監控市場
變化，若匯率、利率或衍
生性商品到達停損標
準，立即執行停損。 

12.1.3.4.2.2 交易部位有
明確之對應避險部位，原
則上不因觸及損失上限
提前終止交易。 

12.2 風險管理措施 
12.2.1 信用風險管理 

交易的對象限定與公司往
來之銀行或國際知名之金
融機構，並能提供專業資訊
為原則。 

12.2.2 市場風險管理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因利
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所
造成市價變動之風險，應隨
時加以控管。 

12.2.3 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交易的
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
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
行交易的能力。 

12.2.4 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

管理階層參考。 
12.1.3.4交易額度及損失上限

之訂定 
12.1.3.4.1 交易額度 
12.1.3.4.1.1 避險性交易

額度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
過公司整體淨部位為
限，如超出應呈報董事長
核准之。 

12.1.3.4.1.2 特定用途交
易 
以資本支出，公司債及長
期投資為限，依實際金額
為最高避險金額。 

12.1.3.4.2 損失上限之訂定 
12.1.3.4.2.1 交易部位建

立後，即依交易核准單金
額之百分之十訂定明確
之停損匯率及利率，記載
於交易核准單並依授權
額度表取得核准，於部位
存續期間隨時監控市場
變化，若匯率、利率或衍
生性商品到達停損標
準，立即執行停損。 

12.1.3.4.2.2 交易部位有
明確之對應避險部位，原
則上不因觸及損失上限
提前終止交易。 

12.2 風險管理措施 
12.2.1 信用風險管理 
交易的對象限定與公司往
來之銀行或國際知名之金
融機構，並能提供專業資訊
為原則。 

12.2.2 市場風險管理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因利
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所
造成市價變動之風險，應隨
時加以控管。 

12.2.3 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交易的
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
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
行交易的能力。 

12.2.4 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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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平時應注意公司外
幣現金流量，以確保交割時
有足夠的現金支付。 

12.2.5 作業風險管理 
必須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
度、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
風險。 

12.2.6 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衍生性商
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
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
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
品導致損失。 

12.2.7 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
過公司法務或法律顧問之
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
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12.3 內部稽核制度 
12.3.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
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
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12.3.2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
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
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
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且至
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
事項改善情形，向主管機關
申報備查。 

12.4 定期評估方式 
12.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
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
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
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
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
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
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
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12.4.2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
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

穩定性，平時應注意公司外
幣現金流量，以確保交割時
有足夠的現金支付。 

12.2.5 作業風險管理 
必須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
度、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
風險。 

12.2.6 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衍生性商
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
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
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
品導致損失。 

12.2.7 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
經過公司法務或法律顧問
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
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12.3 內部稽核制度 
12.3.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
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
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12.3.2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
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
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
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且至
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
事項改善情形，向主管機關
申報備查。 

12.4 定期評估方式 
12.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
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
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
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
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
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
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
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12.4.2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
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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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
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
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
人員。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
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2.5.1.1 定期評估目前使

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
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及
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作業細則辦理。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
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
告，本公司設置獨立董
事，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
出席並表示意見。 

12.5.2 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
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
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12.5.4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及依本條 4.2、5.1 及 5.2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於備查簿備查。 

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
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
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
人員。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
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2.5.1.1 定期評估目前使

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
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
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
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
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
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
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12.5.2 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
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
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12.5.4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及依本條 4.2、5.1 及 5.2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於備查簿備查。 

13.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 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
委請律師、會計師及承銷
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
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

13.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 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
委請律師、會計師及承銷
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
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

一、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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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
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
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
合理性意見。 

13.1.2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
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
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
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
件，併同本條 1.1 之專家
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
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
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
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
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另外，參
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
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
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
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
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
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
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
會之日期。 

13.2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3.2.1 董事會日期：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
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
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
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
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
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
合理性意見。 

13.1.2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
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
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
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
件，併本條 1.1 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
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
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
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令
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另外，參
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
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令限制，致無法召
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
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
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
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
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
會之日期。 

13.2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3.2.1 董事會日期：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
公司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
期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
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
公司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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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
事會。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
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13.2.1.1 人員基本資料：包
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
人，其職稱、姓名、身分
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
護照號碼）。 

13.2.1.2 重要事項日期：包
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
日期。 

13.2.1.3 重要書件及議事
錄：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
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
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
内，將本條 2.1.1 及
2.1.2 資料，依規定格式
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
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前二段規
定辦理。 

13.2.2 事前保密承諾：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
開董事會。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
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13.2.1.1 人員基本資料：包
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
人，其職稱、姓名、身分
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
護照號碼）。 

13.2.1.2 重要事項日期：包
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
日期。 

13.2.1.3 重要書件及議事
錄：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
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
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
内 ， 將 13.2.1.1 及
13.2.1.2 資料，依規定格
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 13.2.1
第三目及第四目規定辦
理。 

13.2.2 事前保密承諾：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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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
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
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
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 

13.2.3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
之訂定與變更原則：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應於各方董事
會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 並提報股東會。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原則
上不得任意變更，但已於
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條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
者，不在此限。換股比例
或收購價格得變更條件如
下： 

13.2.3.1 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
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3.2.3.2 處分公司重大資
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
之行為。 

13.2.3.3 發生重大災害、技
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13.2.3.4 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13.2.3.5 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13.2.3.6 已於契約中訂定
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
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
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
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 

13.2.3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
之訂定與變更原則：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應於雙方董事
會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 並提報股東會。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原則
上不得任意變更，但已於
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條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
者，不在此限。換股比例
或收購價格得變更條件如
下： 

13.2.3.1 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
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3.2.3.2 處份公司重大資
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
之行為。 

13.2.3.3 發生重大災害、技
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13.2.3.4 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13.2.3.5 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13.2.3.6 已於契約中訂定
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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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公開揭露者。 
13.2.4 契約應載內容：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公司之契約除依公司法
第 317 之一條及企業併購
法第 22 條規定外，並應載
明下列事項。 

13.2.4.1 違約之處理。 
13.2.4.2 合併而消滅或被
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
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
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13.2.4.3 參與公司於計算
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
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
處理原則。 

13.2.4.4 參與主體或家數
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
式。 

13.2.4.5 預計計畫執行進
度、預計完成日程。 

13.2.4.6 計畫逾期未完成
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
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
理程序。 

13.2.5 參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
異動時：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
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
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
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
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
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
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
公司重行為之。 

13.2.6 參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
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本條 2.1、2.2 及 2.5 之規
定辦理。 

對外公開揭露者。 
13.2.4 契約應載內容：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公司之契約除依公司法
第三百一十七之一條及企
業併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3.2.4.1 違約之處理。 
13.2.4.2 合併而消滅或被
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
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
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13.2.4.3 參與公司於計算
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
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
處理原則。 

13.2.4.4 參與主體或家數
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
式。 

13.2.4.5 預計計畫執行進
度、預計完成日程。 

13.2.4.6 計畫逾期未完成
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
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
理程序。 

13.2.5 參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
異動時：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
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
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
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
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
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
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
公司重行為之。 

13.2.6 參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
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本條 2.1 召開董事會日
期、2.2 事前保密承諾、2.5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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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
之規定辦理。 

14.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4.1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與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4.1.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14.1.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14.1.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14.1.4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之一： 

14.1.4.1.實收資本額未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開
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14.1.4.2.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
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14.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4.1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與時限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
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14.1.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14.1.2 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14.1.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14.1.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份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4.1.4.1 買賣公債。 

14.1.4.2 以投資為專業，於
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及依規

ㄧ、修正明定僅限國內
公債。 

二、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16號租
賃公報規定，將使用
權資產納入本條規
範。 

三、放寬營建業者銷售
自行興建完工建案
之 不 動 產 處 分 交
易，且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之公告申報
標準。 

四、明定關係人交易之
公告規範及規範非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情
形，為利公司遵循。

五、放寬以投資為專業
者之公告事項。 

六、配合法令規定，文
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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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
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但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
者，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
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14.1.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4.1.7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14.1.4.3 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14.1.4.4 取得或處份之資
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4.1.4.5 經營營建業務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供營
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14.1.4.6 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14.1.5 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
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14.1.5.1 每筆交易金額。 
14.1.5.2 一年內累積與同

一相對人取得或處份同
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14.1.5.3 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份(取得、處份分別
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產之金額。 

14.1.5.4 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份(取得、處份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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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4.1.7.1 買賣國內公債。 
14.1.7.2 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
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
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
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14.1.7.3 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14.2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計算之： 

14.2.1 每筆交易金額。 

14.2.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易之金額。 

14.2.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
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14.2.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
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14.2 公告申報程序 

14.2.1 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14.2.2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
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14.2.3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14.2.4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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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14.2.5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

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
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14.2.5.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
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
情事。 

14.2.5.2 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
定日程完成。 

14.2.5.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更。 

14.3 公告格式 
14.3.1本公司於海內外集中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
之有價證券，應公告事項
與內容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二。 

14.3.2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應公告
事項與內容之公告格式如
附件三。 

14.3.3取得或處份不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關係人交
易之公告格式如附件四。 

14.3.4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會員證、無形資
產買賣及金融機構處份債
權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五。 

14.3.5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公
告格式如附件六。 

14.3.6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者，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公告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七之一。 

14.3.7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者，每月十日前公告之公
告格式如附件七之二。 

14.3.8 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告格式
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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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
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
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14.5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14.6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
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
五年。 

14.7 本公司依前述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4.7.1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
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
事。 

14.7.2 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
程完成。 

14.7.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
更。 

14.8 公告格式 
14.8.1 本公司於海內外集中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有價證券，應公告事項
與內容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二。 

14.8.2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應公告事項與內容之公
告格式如附件三。 

14.8.3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之公告格式
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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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會員證、無形資產
買賣及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之公告格式如附件五。 

14.8.5 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公
告格式如附件六。 

14.8.6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公告之公告格式如附
件七之一。 

14.8.7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每月十日前公告之公告
格式如附件七之二。 

14.8.8 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告格式
如附件八。 

15.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15.1 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有關規定訂定並執行「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
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提報
本公司董事會，修正時亦同。 

15.2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
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 14 條所訂公告申報標準
者，本公司亦應代該子公司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 

15.3前項子公司適用第14條第1
項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
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以本公
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15.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15.1 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
準則」有關規定訂定並執行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
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本公司董事會，修
正時亦同。 

15.2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
司者，取得或處份資產達母
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
程序」第十四條所訂公告申
報標準者，母公司亦代該子
公司應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15.3 前項子公司之公告申報
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
產百分之十」係以母(本)公
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一、子公司之公告申報
標準，應與其母公司
一致。 

二、文字酌予修正。 

17. 實施與修訂： 
17.1 本公司依本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 

17.2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17.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
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審
計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
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
委員會。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份

一、本公司已設置審計
委員會爰刪除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並
重新調整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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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17.3第1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份資
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18.刪除 18.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第九條 3.5.2 規定，
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
員準用之。 

一、已於9.3.5.2明定，
為避免重複，爰予刪
除。 

18. 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有關法令辦理。 

19. 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有關法令辦理。 

條次變更。 

19.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20.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4.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令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156 條之 3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4.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

他法令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 

依公司法第 156 條第 8 項規

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配合法令之確定予以修

正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配合法令之確定調整文

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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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

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9.2.7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

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

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本處理程序 7.1 相關規範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9.2.7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依第 7 條相

關規範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 

配合法令之確定增列百

分之百子公司間亦得適

用。 

9.3.6.4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9.3.6.4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

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配合法令之確定增列百

分之百子公司間亦得適

用。 

12.1.2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

選擇用於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

產生之利率、匯率及商品風險

為主,在利率及匯率上的避險

應以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

應付款項或資產負債就 到期

日、金額及幣別互抵後之淨部

位進行避險。 

本公司操作外滙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作業細則由負責單位

擬訂，報請董事長核定後發布

之。 

12.1.2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用於規避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利率、匯率及

商品風險為主,在利率及匯

率上的避險應以公司因業務

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項或資

產負債就 到期日、金額及幣

別互抵後之淨部位進行避

險。 

增列外匯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作業細則之法源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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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

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

門對外滙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作業細則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

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12.3.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

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

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

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依本公司訂定之外滙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細則予以修正。 

12.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

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

訂之外滙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作業細則辦理,及所承擔風險

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

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

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立

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

措施。 

12.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

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

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

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

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

損失上限)時,應立即向董事

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依本公司訂定之外滙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細則予以修正。 

12.5.1.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

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

依本程序及公司所訂之外滙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細則辦

理。 

12.5.1.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

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

實依本程序及公司所訂之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細則

辦理。 

依本公司訂定之外滙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細則予以修正。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時,依所訂外滙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作業細則規定授權

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權

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 

依本公司訂定之外滙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細則予以修正。 

14.1.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

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

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者,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14.1.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但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者,處分自行

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配合法令之確定略做文

字修正 

19.本程序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

1 日施行。 

19.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 16號之實施日期予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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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
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6 條
之 1規定及主管機關發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之。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
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程
序若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一條、為在營運過程中對資金
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處
理之過程有所遵行，加強公
司資金貸與他人風險管理，
而訂定本程序，本程序若有
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規定認定之。 
外國公司依本程序規定計算
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程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等日期孰前
者。 

ㄧ、新增本作業程序之
法令依據。 

二、將有關名詞定義移
置第三條。 

三、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
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
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
2、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
業週期(孰長者)之期間。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
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
款之限制。

第二條、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
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
東或任何他人：
1.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
來者。

2.公司間或行號間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
營業週期(孰長者)之期間。 

ㄧ、文字酌作修正。 
二、增列融資金額之定

義。 
三、增列持股百分之百

之國外子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一
年或一營業週期及
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條、本程序所稱子公司應依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第三條、資金貸放原因及必要
性：
1.與本公司經營、業務有往來
且非本公司股東之其他法
人或團體，或本公司對被投
資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
子公司或關係企業為範圍。

2.因營運需要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限子公司或關

ㄧ、原第三條在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並無規範，予以刪
除，並將原第一條之
名詞定義移置於本
條。 

二、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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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係企業)。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象之限額：
1.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其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
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及百
分之四十為限。

2. 業務往來有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其個別對象之限額及
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及
百分之四十為限。但因業務
往來所為之資金貸與，其金
額除受前述規範外，不可高
於最近一年內本公司與其
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或
未來ㄧ年內可預估之進銷
貨金額孰高者。

3.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之資金貸與，個別對
象之限額及資金貸與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 司之資產總
額為限。

4. 前各款淨值及資產總額以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數據為準。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象之限額：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及短期
融通資金之必要之公司或行
號。累積融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
限。

2.本公司貸與個別對象之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

3.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限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其個
別對象之融通金額及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
四十為限。

4.業務往來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其個別對象之融通
金額及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但
因業務往來所為之資金貸
與，其金額除受前述規範
外，且不可高於最近一年度
或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本
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

5.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不受前四款
之限制，個別貸與金額及總
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之最終
母公司貸與時之資產總額為
限。

ㄧ、原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與第三項及第
四項有部分重覆，爰
予刪除，並與原第三
項及第四項整合為
修正後之第一項及
第二項。 

二、近期始業務往來之
廠商因無過往的進
銷貨實績，爰予修正
增列得依未來一年
內可預估之進銷貨
金額為之。 

三、增列淨值及資產總
額的計算依據。 

四、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
式：
1.本公司資金貸與期限自貸與

日起不超過一年。

第五條、資金融通期限及計息方
式：
1.每次資金貸放期限自放款
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期
限 依 法 以 一 年 為
限，爰予修正。

二、財務部門修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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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貸與資金利息計算，係按中
長期資金之最高利率按月
計息，並視公司資金成本加
碼機動調整之，調整利率時
由主辦人員逐級呈請董事
長核定後執行。

3.貸與利息之計收除另有合約
約定者外，以每月五日繳息
一次為原則。

4.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貸
與利率由主辦人員逐級呈
請董事長核定後執行。

2.貸放資金利息計算，係按中
長期資金之最高利率按月
計息，並視公司資金成本加
碼機動調整之，調整利率時
由財務部門呈請董事長核
定後執行。

3.貸放利息之計收除另有合
約約定者外，以每月五日繳
息一次為原則。

4.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
貸放利率由財務部門呈請
董事長核定後執行。

辦人員以明確責任。

第六條、本公司資金貸與程序：
1. 申請、徵信、核貸：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對
象要求融資時，主辦人員應
審查其必要性程序包括: 

1.1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

1.2 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

1.3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1.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評估用途目的、金額、期
限、還款計劃及信用風險
等，由負責部門簽具應否
貸與及其條件之意見，逐
級呈董事長核准後提報董
事會。本公司已設置獨立
董事，將資金貸與他人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第六條、本公司資金貸放程序：
1.申請、徵信、核貸：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對
象要求融資時，經辦人員應
審查其必要性程序如下
述，並評估其用途目的、金
額、期限、還款計劃及信用
風險，由財務部門核對額
度、徵信，簽具應否貸與及
貸放條件之意見，逐級呈董
事長核准後提報董事會。本
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
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1.1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

1.2 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
評估。

1.3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1.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
品之評估價值。

ㄧ、第一項順序及文字
酌予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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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2. 擔保品權利之設定：
本公司經由上述程序決定貸
與資金時，應取得同額之保
證票據、借據，如需有擔保
品者，並應辦理適度之動產
及不動產質抵押設定手續，
以保障本公司債權。

3. 簽約、撥款：
貸與案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
簽訂契約，辦妥擔保品質抵
押設定登記，完備各項手續
後始可撥款。

4. 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前，
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及本程序之規
定，併同本條評估結果提董
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
其他人決定。本公司與子公
司間，或子公司相互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
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
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
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

5.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
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外，本
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
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
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2.擔保品權利之設定：
本公司經由上述程序決定貸與
資金時，應取得同額之保證
票據、借據，如需有擔保品
者，並應辦理適度之動產及
不動產抵押設定手續，以保
障本公司債權。

3.簽約、撥款：
貸放案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簽
訂契約，辦妥擔保品質押設
定登記，完備各項手續後始
可撥款。

4.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及本程序之
規定，併同本條評估結果提
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
權其他人決定。本公司與其
子公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
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
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
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
動用。

5.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
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者外，本
公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
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十。

第七條、還款：
1. 各核貸之案件於資金貸放到

期前一星期，由主辦人員通
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2. 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
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
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
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 

第七條、還款：
1. 各核貸之案件於放款到期

前一星期，由財務部門通知
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2. 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
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
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
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
核程序。 

ㄧ、財務部門修改為主
辦人員以明確責任。

二、文字酌作修正。 

第八條、刪除 第八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作業均將評估結果提董事
會決議後辦理。 

ㄧ、與第六條規定重
覆，爰予刪除。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
措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第九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
措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ㄧ、條次變更。
二、財務部門修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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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申請展延： 
借款人於貸放案件到期
前，如有需要得申請展期續
約，經董事長核准後，重新
辦理相關手續。

2.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
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 6
條第1項規定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所有核貸之案
件由主辦人員保管各項文
件契約。 

3.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4.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
符「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
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
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
成改善。 

5.逾期債權應依下列規定積極
處理： 

5.1 經評估債務人財務、業務
狀況，認為尚有繼續經營
價值者，得變更原債權案
件之還款約定。 

5.2 除前述情事外，本公司應
迅速採取下列措施： 

5.2.1 行使票據權利及訴追
主、從債務人，並聲請處
分擔保品。 

5.2.2 清查主、從債務人可供
執行之財產，於必要時，
依法聲請保全措施。 

5.2.3 聲請執行主、從債務人
之財產。 

1.申請展延： 
借款人於貸放案件到期
前，如有需要得申請展期
續約，經董事長核准後，
重新辦理相關手續。 

2.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
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
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所有核貸之案件由財
務部門保管各項證件契
約，並於發生月份之次月
十日前填製「資金貸與關
係法人或團體明細表」，逐
級呈請核閱。 

3.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4.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
不符「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5.逾期債權應依下列規定積
極處理： 

6.1 經評估債務人財務、業務
狀況，認為尚有繼續經
營價值者，得變更原債
權案件之還款約定。 

6.2 除前款情事外，本公司應
迅速採取下列措施： 

6.2.1 行使票據權利及訴追
主、從債務人，並聲請
處分擔保品。 

6.2.2 清查主、從債務人可供
執行之財產，於必要
時，依法聲請保全措
施。 

6.2.3 聲請執行主、從債務人
之財產。 

6.2.4 其他必要保全措施。 
6.2.5 本公司如認為主、從債

辦人員以明確責任。
三、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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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5.2.4 其他必要保全措施。 
5.2.5 本公司如認為主、從債

務人確無力全部清償，得
斟酌實情，在保本原則
下，擬具處理意見，報請
董事會核准後成立和解。 

務人確無力全部清償，
得斟酌實情，在保本原
則下，擬具處理意見，
報請董事會核准後成立
和解。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
管程序：
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因業務
需求，擬為資金貸與他人
者，由該子公司董事會決
行，事後再報經本公司董事
會追認之。

2.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
與他人者，子公司亦應依規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並依所訂定作業程序辦
理 

第十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之控管程序：
1.本公司之子公司若因業務
需求，擬為資金貸與他人
者，由該子公司董事會決
行，事後再報經本公司董事
會追認之。

2.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
貸與他人者，子公司亦依規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並應依所訂定作業程序
辦理。 

ㄧ、條次變更。
二、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
容：
1. 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
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2. 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2.1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

2.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以上者。

2.3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
貸與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
上者。 

第十一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
內容：
1.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
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2.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2.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

2.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以上者。

2.3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
金貸與金額達新台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以上者。

ㄧ、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依第十條 2.3 規定應
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十二條、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依第十一條規定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
佔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
公司資金貸與餘額佔本公司
淨值比例計算。 

ㄧ、條次變更。
二、原第十ㄧ條有關子

公司資金貸與餘額
占淨值比例之規定
語意已極為明確，爰
刪除後段規定。

第十二條、罰則 第十三條、罰則 ㄧ、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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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違反本程序時，依照本公司
人事管理規章與員工手冊定
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
處罰。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
員違反本作程序時，依照本
公司人事管理規章與員工
手冊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
節輕重處罰。

第十三條刪除 第十四條、本作業程序實施前，
本公司現有貸與資金餘額
提董事會追認後，按前述
各條規定辦理。

ㄧ、已無此情事予以刪
除。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1.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董事會通過，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
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

2.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依
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1.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
後，送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
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2.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ㄧ、條次變更。
二、文字酌作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

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

人：

1.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

2.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本公司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時，以該公司因營運周轉需要

為限；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

限： (一) 本公司之關係企業為營

運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 (二) 其他基於策略性目的而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且經本

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資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

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1.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

2.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

業週期(孰長者)之期間。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

之限制。

配合準則第三條之修正增

列本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對本公司資金貸

與不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及百分之四十之限制。國

外公司仍須於內部作業程

序中訂定資金貸與總額及

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金貸

與期限。

配合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增列第二項貸與

資金之原因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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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貸與者  。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

週期(孰長者)之期間。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或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

之限制。但仍須於其內部作業程

序中訂定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象之限額，及資金貸與期限。

第三條、本程序所稱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

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及金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三條、本程序所稱子公司應依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規定認定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配合準則第七條之修正資

金貸與非屬交易性質，爰

修正第三項文字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

之限額：

1.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其

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金貸與

總額均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2. 業務往來有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其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金

貸與總額均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但因

業務往來所為之資金貸與，其

金額除受前述規範外，不可高

於最近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

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或未來十二個月期間內可

預估之進銷貨金額孰高者。

3.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資

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

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之資產總額為限。

4. 前各款淨值及資產總額以本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

之限額：

1.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其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金貸

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的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四十

為限。

2. 業務往來有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其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

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

四十為限。但因業務往來所

為之資金貸與，其金額除受

前述規範外，不可高於最近

一年內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

貨金額孰高者；或未來ㄧ年

內可預估之進銷貨金額孰高

者。

3.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

限額及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之資產總額為限。

4. 前各款淨值及資產總額以本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第一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對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及業務往來有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其個別對象之限額

均提高為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的百分之四十，俾保留

彈性。

第一項第 2 款一年內之定

義不明確，爰修正為十二

個月期間內。

配合準則第三條之修正，

第一項第 3 款增列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本公司資金貸與個別對象

之限額及資金貸與總額。

第一項第 4 款明定淨值及

資產總額之計算係以合併

財務報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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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表所

載數據為準。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數

據為準。

第五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1. 本公司資金貸與期限自貸與

日起不超過一年。

2. 貸與資金利息計算，係按中長

期資金之最高利率按月計

息，並視公司資金成本加碼機

動調整之，調整利率時由主辦

人員逐級呈請董事長核定後

執行。

3. 貸與利息之計收除另有合約

約定者外，以每月五日繳息一

次為原則。

4.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貸

與利率由主辦人員逐級呈請

董事長核定後執行。

5.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及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之

資金貸與，貸與期限自貸與日

起不超過八年。

第五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1. 本公司資金貸與期限自貸與

日起不超過一年。

2. 貸與資金利息計算，係按中

長期資金之最高利率按月計

息，並視公司資金成本加碼

機動調整之，調整利率時由

主辦人員逐級呈請董事長核

定後執行。

3. 貸與利息之計收除另有合約

約定者外，以每月五日繳息

一次為原則。

4.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貸

與利率由主辦人員逐級呈請

董事長核定後執行。

配合準則第三條之修正增

列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間之資金貸與及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本公司之資金貸

與，貸與期限自貸與日起

算不超過八年。

第六條、本公司資金貸與程序：

1. 申請、徵信、核貸：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對象要

求融資時，主辦人員應審查其必

要性程序包括: 
1.1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

1.2 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

1.3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1.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1.5 評估用途目的、金額、期

限、還款計劃及信用風險

等，由負責部門簽具應否貸

與及其條件之意見，逐級呈

董事長核准後提報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本公司已設置

審計委員會，將資金貸與他

人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再提報股東會

通過。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第六條、本公司資金貸與程序：

1. 申請、徵信、核貸：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對象

要求融資時，主辦人員應審

查其必要性程序包括: 
1.1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

1.2 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

評估。

1.3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

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響。

1.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

品之評估價值。

1.5 評估用途目的、金額、

期限、還款計劃及信用

風險等，由負責部門簽

具應否貸與及其條件之

意見，逐級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報董事會。本公

司已設置獨立董事，將

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五規定重大之資金貸與、

背書或提供保證應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爰增列之。

子公司無審計委員會，不

適用審計委員會決議之規

定。

第一項第五款配合第二條

第二項之增列，將第四項

修訂為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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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2. 擔保品權利之設定：

本公司經由上述程序決定貸

與資金時，應取得同額之保

證票據、借據，如需有擔保

品者，並應辦理適度之動產

及不動產質抵押設定手續，

以保障本公司債權。

3. 簽約、撥款：

貸與案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

簽訂契約，辦妥擔保品質抵

押設定登記，完備各項手續

後始可撥款。

4. 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前，

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及本程序之規

定，併同本條評估結果提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

司相互間之資金貸與，應依

前項規定提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

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

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

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但子公司因無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不適用審計委員

會決議之規定。

5.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

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者外，本

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

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

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

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2. 擔保品權利之設定：

本公司經由上述程序決定貸與

資金時，應取得同額之保證票

據、借據，如需有擔保品者，

並應辦理適度之動產及不動產

質抵押設定手續，以保障本公

司債權。

3. 簽約、撥款：

貸與案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簽

訂契約，辦妥擔保品質抵押設

定登記，完備各項手續後始可

撥款。

4. 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前，

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及本程序之規定，併

同本條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

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

公司相互間之資金貸與，應依

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得

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

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

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

環動用。

5.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

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外，本公

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

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1. 申請展延：

借款人於貸放案件到期前，如

有需要得申請展期續約，經董

事長核准後，重新辦理相關手

續。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

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1. 申請展延：

借款人於貸放案件到期前，

如有需要得申請展期續約，

經董事長核准後，重新辦理

相關手續。

第一項第二款文字酌作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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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

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

放日期及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所有核貸之案件由主辦人

員保管各項文件契約。

3.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4.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5.逾期債權應依下列規定積極處

理：

5.1 經評估債務人財務、業務狀

況，認為尚有繼續經營價值

者，得變更原債權案件之還

款約定。

5.2 除前述情事外，本公司應迅速

採取下列措施：

5.2.1 行使票據權利及訴追主、從

債務人，並聲請處分擔保品。

5.2.2 清查主、從債務人可供執行

之財產，於必要時，依法聲

請保全措施。

5.2.3 聲請執行主、從債務人之財

產。

5.2.4 其他必要保全措施。

5.2.5 本公司如認為主、從債務人

確無力全部清償，得斟酌實

情，在保本原則下，擬具處

理意見，報請董事會核准後

成立和解。

2. 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

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

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6條第1
項規定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

備查。所有核貸之案件由主

辦人員保管各項文件契約。

3.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4.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

符「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

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

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

成改善。

5. 逾期債權應依下列規定積極

處理：

5.1 經評估債務人財務、業務狀

況，認為尚有繼續經營價值

者，得變更原債權案件之還

款約定。

5.2 除前述情事外，本公司應迅

速採取下列措施：

5.2.1 行使票據權利及訴追主、

從債務人，並聲請處分擔保

品。

5.2.2 清查主、從債務人可供執

行之財產，於必要時，依法

聲請保全措施。

5.2.3 聲請執行主、從債務人之

財產。

5.2.4 其他必要保全措施。

5.2.5 本公司如認為主、從債務

人確無力全部清償，得斟酌

實情，在保本原則下，擬具

處理意見，報請董事會核准

後成立和解。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控管程序：

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因業務需

求，擬為資金貸與他人者，由

該子公司董事會決行，事後再

報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追認之。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控管程序：

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因業務需

求，擬為資金貸與他人者，

由該子公司董事會決行，事

後再報經本公司董事會追認

之。

增列子公司之資金貸與事

後需提報審計委員會追

認。

配合準則第三條之修定明

定子公司作業程序中仍應

訂定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及資金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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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

與他人者，子公司亦應依規訂

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

依所訂定作業程序辦理。該作

業程序中應訂定資金貸與總

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及資金

貸與期限。

2.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

與他人者，子公司亦應依規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並依所訂定作業程序辦

理。

期限。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

反本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

理規章與員工手冊定期提報考

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本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

還責任；如本公司受有損害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

反本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

管理規章與員工手冊定期提報

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配合準則第三條第六項之

增列，增訂本公司從事資

金貸與超過本程序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之限額時，公

司負責人應連帶負返還責

任及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本程

序之訂定或修正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再提報股

東會通過。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前兩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1.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議送

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

2.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依前

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參酌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五及「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六條規定，修訂第十三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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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法令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36 條之 1
規定及主管機關發佈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之。本公司辦理
背書保證，應依本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本程序若有未盡事
宜，另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對
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1. 法令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36 條之 1
規定及主管機關發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訂定之。本公司
辦理背書保證，應依本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本程序若有未盡
事宜，另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理。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規定認定之。 
外國公司依本程序規定計算
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等日期孰前
者。 

配合準則第七條之修

訂背書保證非屬交易

性質，爰修正第四項文

字。另，統一淨值之定

義，爰依本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

第三項。 

3. 背書保證之額度： 
4.1 本公司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度
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
載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4.2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百
分之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額度以不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五十為限。 

4.3 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
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
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4. 背書保證之額度： 
4.1 本公司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淨值之百分之二百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度
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
載淨值之百分之一百為限。 

4.2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百
分之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額度以不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 

4.3 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
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
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4.1 配合本公司及子
公司得為背書保證之
限額，爰將本公司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及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額度均修正為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本公司
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額度則
提高為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五十為限，以
保留彈性。 

4.4 重大之背書或提
供保證應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爰予增列。

4.5 統一用語將提供
背書保證公司之最終
母公司修改為本公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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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4.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
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
公司，除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通過外，尚應提供相對
足額之擔保品。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依前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應以股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4.5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
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之背書保證，不在
此限，前述背書保證以不超過
提供時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
表所載之資產總額之五倍為
限額。 

4.6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時，其背書保證金額除
4.1 及 4.2 之限額規定外，以
不超過最近十二個月期間內
與本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
進貨或銷貨孰高者)為限。 

4.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
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
公司，除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外，尚應提供相對足額之擔保
品。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依前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應以股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4.5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子公司間之背書保證，不在
此限，前述背書保證以不超過
提供背書保證公司之最終母
公司提供時之資產總額之五
倍為限額。 

4.6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時，其背書保證金額以不
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
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孰高者)為限。 

司。另，對資產總額
的定義予以明確。 

4.6 最近一年度語意
易混淆，爰修正為最
近十二個月期間內，
以資明確。同時，將
4.1 及 4.2 的限額規
定亦予以修訂列入。

4. 決策及授權層級： 
5.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
項，應先經過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但
為配合時效需要，得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當期淨值百分
之十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報
最近期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
報股東會備查。 

5.2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5.決策及授權層級： 
5.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
項，應先經過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始得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
要，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當期淨值百分之十以內先予
決行，事後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
報股東會備查。 

5.2 公開發行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
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
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5.2 文字酌作修正。 

5.1-5.3 本公司已設

置審計委員會，為他

人背書保證時應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爰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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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
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5.3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其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5.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6.1 被背書保證企業需使用額
度內之背書保證金額時，出具
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
申請，財務部應詳加評估，並
辦理徵信工作。評估項目包括
其必要性及合理性、被背書保
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對
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以及是否
應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價
值評估等。 

6.2 本公司財務部經辦人員將
前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彙
整，若辦理背書保證當時之累
計餘額尚未超過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淨值百分之十，則呈
請董事長裁示後辦理，嗣後提
報最近期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追認；若背書保證累計餘額
已超過上述淨值百分之十，則
送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核
定，並依據董事會決議辦理。 

6.3 財務部所建立之背書保證
備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
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
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
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解
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
期等，詳予登載備查。 

6.4 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
應將還款之資料照會本公
司，以便解除本公司保證之責
任，並登載於背書保證備查簿

6.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6.1 被背書保證企業需使用額度
內之背書保證金額時，出具申
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
請，財務部應詳加評估，並辦
理徵信工作。評估項目包括其
必要性及合理性、被背書保證
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對本
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
股東權益之影響，以及是否應
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評
估等。 

6.2 本公司財務部經辦人員將前
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彙整，
若辦理背書保證當時之累計餘
額尚未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十，則呈請董事長裁示後辦
理，嗣後提報次一董事會追
認；若背書保證累計餘額已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十，則送董
事會核定，並依據董事會決議
辦理。 

6.3 財務部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
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
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
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
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解除背
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
詳予登載備查。 

6.4 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應
將還款之資料照會本公司，以
便解除本公司保證之責任，並
登載於背書保證備查簿上。 

6.2 將當期淨值修正

為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淨值，以資

明確。次一董事會依

準則用語修正為最近

期董事會；同時增列

審計委員會追認及核

定。 

6.5 本公司適用國際

會計準則公報，爰將

原依財務會計準則第

九號之規定予以修正

為國際會計準則公報

第 37 號。另，準則中

並無出具允當之查核

報告等字樣，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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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 
財務部應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
第 37 號之規定，定期評估並認
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
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
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
程序。 

  財務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
號之規定，定期評估並認列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
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7.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7.1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7.2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
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三
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或背書
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
礎變動致超過本程序第四條所
訂額度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
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
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
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
內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
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
完成改善，以及報告於董事
會。 

7.3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
務需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
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
條件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
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
名聯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
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
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
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
審計委員會，於前項討論時，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

7.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7.1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7.2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
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
三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
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辦法第
四條所訂額度時，則稽核單位
應都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
所背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
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
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
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
善，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7.3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
務需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
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
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
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
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
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
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獨
立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7.2 酌作文字修正。 

7.3 本公司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為他人背

書保證而有超過額

度必要時應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爰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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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際在任者計算之。 

8.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8.1 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
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8.2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8.2.1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8.2.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8.2.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
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8.2.4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 

8.3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8.2.4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
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
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
比例計算之。 

8.4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
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8.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8.1 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
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8.2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8.2.1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8.2.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8.2.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
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8.2.4 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 

8.3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各款應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
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
值比例計算之。 

8.4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
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8.2.3 配合準則第 25

條之修正：將長期性

質之投資修正為採用

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

額。 

8.2.4-8.3 配合準則

第 22 條之 規定予以

修正。 

9.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
程序： 

9.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子公司
亦應依規訂定背書保證作業

9.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
程序： 

9.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子公司
亦應依規訂定背書保證作業

9.2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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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程序並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9.2 子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不
含)以前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
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送本公司
財務部；惟如達到本程序所訂
子公司應公告申報之標準
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俾本
公司及時辦理公告。 

9.3 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
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9.4 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
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
時，應一併了解子公司為他人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
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
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
報告呈報董事長。 

程序並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9.2 子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不
含)以前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
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本公
司；惟如達到本辦法所訂子公
司之標準時，應立即通知本公
司，俾使其辦理公告。 

9.3 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
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9.4 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
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
時，應一併了解子公司為他人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
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
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
報告呈報董事長。 

10.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本
程序之訂定或修正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再提報
股東會通過。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前兩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11.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送
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
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
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配合準則第 11 條之修

正修訂本程序第 11 條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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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

he
th

er
 p

rio
rit

y 
or

 s
pe

ci
al

 
pr

iv
ile

ge
 o

r 
su

bj
ec

t t
o 

an
y 

po
st

po
ne

m
en

t o
f 

rig
ht

s 
or

 to
 a

ny
 

co
nd

iti
on

s 
or

 r
es

tri
ct

io
ns

 w
ha

ts
oe

ve
r 

an
d 

so
 th

at
 u

nl
es

s 
th

e 
co

nd
iti

on
s 

of
 i

ss
ue

 s
ha

ll 
ot

he
rw

is
e 

ex
pr

es
sl

y 
pr

ov
id

e 
ev

er
y 

is
su

e 
of

 s
ha

re
s 

w
he

th
er

 s
ta

te
d 

to
 b

e 
O

rd
in

ar
y,

 P
re

fe
re

nc
e 

or
 

ot
he

rw
is

e 
sh

al
l 

be
 s

ub
je

ct
 t

o 
th

e 
po

w
er

s 
on

 t
he

 p
ar

t 
of

 t
he

 
C

om
pa

ny
 h

er
ei

nb
ef

or
e 

pr
ov

id
ed

. 

公
司

授
權

資
本

額
是

新
台

幣
5,

00
0,

00
0,

00
0

元
，

劃
分

為

50
0,

00
0,

00
0
股
，
每
股
面
額
為
新
台
幣

10
元
，
根
據
《
公
司
法
》

（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和
公

司
章

程
，

公
司

有
權

贖
回

或
買

回
任

何
股

份
，

分
割

或
合

併
任

何
股

份
（

惟
於

公
司

之
股

份
於

證
交

所
上

市
期

間
，

其
面

額
不

得
低

於
新

台
幣

10
元
），

及
就
資
本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發
行
，
無

論
是
否
有
優
先
權
、

特
別

之
權

利
、

遞
延

權
或

其
他

任
何

條
件

或
限

制
等

，
並

且
，

除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外

，
每

次
股

份
（

無
論

為
普

通
股

、
特

別
股

或
其
他
）
發
行
之
條
件
應
受
前
述
公
司
權

力
之
限
制
。

w
he

re
 th

e 
C

om
pa

ny
’s

 s
ha

re
s 

ar
e 

lis
te

d 
at

 th
e 

TW
SE

) a
nd

 
to

 i
ss

ue
 a

ll 
or

 a
ny

 p
ar

t 
of

 i
ts

 c
ap

ita
l 

w
he

th
er

 p
rio

rit
y 

or
 

sp
ec

ia
l p

riv
ile

ge
 o

r s
ub

je
ct

 to
 a

ny
 p

os
tp

on
em

en
t o

f r
ig

ht
s 

or
 to

 a
ny

 c
on

di
tio

ns
 o

r r
es

tri
ct

io
ns

 w
ha

ts
oe

ve
r a

nd
 s

o 
th

at
 

un
le

ss
 t

he
 c

on
di

tio
ns

 o
f 

is
su

e 
sh

al
l 

ot
he

rw
is

e 
ex

pr
es

sl
y 

pr
ov

id
e 

ev
er

y 
is

su
e 

of
 

sh
ar

es
 

w
he

th
er

 
st

at
ed

 
to

 
be

 
O

rd
in

ar
y,

 P
re

fe
re

nc
e 

or
 o

th
er

w
is

e 
sh

al
l b

e 
su

bj
ec

t t
o 

th
e 

po
w

er
s 

on
 

th
e 

pa
rt 

of
 

th
e 

C
om

pa
ny

 
he

re
in

be
fo

re
 

pr
ov

id
ed

. 

公
司

授
權

資
本

額
是

新
台

幣
5,

00
0,

00
0,

00
0

元
，

劃
分

為

50
0,

00
0,

00
0
股
，
每

股
面
額
為
新
台
幣

10
元
，
根
據
《
公
司

法
》
（

20
16

年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和
公

司
章

程
，

公
司

有
權

贖
回

或
買

回
任

何
股

份
，

分
割

或
合

併
任

何

股
份

（
惟

於
公

司
之

股
份

於
證

交
所

上
市

期
間

，
其

面
額

不

得
低
於
新
台
幣

10
元
），

及
就
資
本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發
行
，

無
論

是
否

有
優

先
權

、
特

別
之

權
利

、
遞

延
權

或
其

他
任

何

條
件

或
限

制
等

，
並

且
，

除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外

，
每

次
股

份

（
無

論
為

普
通

股
、

特
別

股
或

其
他

）
發

行
之

條
件

應
受

前

述
公
司
權
力
之
限
制
。

（
本
條
刪
除
）

6 Th
e 

C
om

pa
ny

 h
as

 p
ow

er
 t

o 
re

gi
st

er
 b

y 
w

ay
 o

f 
co

nt
in

ua
tio

n 
as

 a
 b

od
y 

co
rp

or
at

e 
lim

ite
d 

by
 s

ha
re

s 
un

de
r 

th
e 

la
w

s 
of

 a
ny

 j
ur

is
di

ct
io

n 
ou

ts
id

e 
th

e 
C

ay
m

an
 I

sl
an

ds
 a

nd
 t

o 
be

 d
er

eg
is

te
re

d 
in

 t
he

 
C

ay
m

an
 Is

la
nd

s.
 

公
司

有
權

依
開

曼
群

島
外

之
其

他
準

據
法

登
記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而
繼

續
存

續
，

並
註

銷
在

開
曼

群
島

之
登

記
。

本
公

司
並

無
註

銷
開

曼
群
島
登
記
，
而
依
其

他
地

區
準

據
法

繼
續

存
續
之
規
劃
，
爰
刪
除

本
條
規
定
。

-8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章
程

TH
E 

C
O

M
PA

N
IE

S 
LA

W
 (R

EV
IS

IO
N

) 
O

F 
TH

E 
C

AY
M

A
N

 IS
LA

N
D

S 
C

O
M

PA
N

Y
 L

IM
IT

ED
 B

Y
 S

H
A

R
E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修
訂
版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TH
E 

C
O

M
PA

N
IE

S 
LA

W
 (2

01
6 

R
EV

IS
IO

N
) 

O
F 

TH
E 

C
AY

M
A

N
 IS

LA
N

D
S 

C
O

M
PA

N
Y

 L
IM

IT
ED

 B
Y

 S
H

A
R

E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20
16

年
修

訂
版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更
新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1.
1 

“
FS

C
” 

 m
ea

ns
 t

he
 F

in
an

ci
al

 S
up

er
vi

so
ry

 C
om

m
is

si
on

 o
f 

th
e 

R
.O

.C
. 

"S
ta

tu
te

" 
m

ea
ns

 t
he

 C
om

pa
ni

es
 L

aw
 (

R
ev

is
io

n)
 o

f 
th

e 
C

ay
m

an
 Is

la
nd

s. 
「
金
管
會
」

指
中
華
民
國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
法
令
」

指
開
曼
群
島
《
公
司
法
》（

修
訂
版
）。

1.
1 

“
FS

C
” 

 m
ea

ns
 t

he
 F

in
an

ci
al

 S
up

er
vi

so
ry

 C
om

m
is

si
on

 
of

 th
e 

R
.O

.C
. 

"S
ta

tu
te

" 
m

ea
ns

 th
e 

C
om

pa
ni

es
 L

aw
 (

20
16

 R
ev

is
io

n)
 o

f 
th

e 
C

ay
m

an
 Is

la
nd

s. 
「
金
管
會
」

指
中
華
民
國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
法
令
」

指
開
曼
群
島
《
公

司
法
》（

20
16

年
修
訂
版
）。

依
據

政
府

組
織

調
整

修
改
定
義
文
字
，
並
更

新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2.
1 

 
Th

e 
bu

si
ne

ss
 o

f 
th

e 
C

om
pa

ny
 m

ay
 b

e 
co

m
m

en
ce

d 
as

 
so

on
 a

fte
r 

in
co

rp
or

at
io

n 
as

 t
he

 D
ir

ec
to

rs
 s

ha
ll 

se
e 

fit
.

Th
e 

C
om

pa
ny

 
sh

al
l 

op
er

at
e 

its
 

bu
si

ne
ss

 
in

 
co

m
pl

ia
nc

e 
w

ith
 t

h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a

nd
 b

us
in

es
s 

et
hi

cs
, a

nd
 m

ay
 p

er
fo

rm
 a

ct
io

ns
 

th
at

 p
ro

m
ot

e 
th

e 
pu

bl
ic

 i
nt

er
es

t 
to

 f
ul

fi
l 

th
e 

so
ci

al
 

re
sp

on
si

bi
lit

y 
of

 th
e 

C
om

pa
ny

 in
 a

cc
or

da
nc

e 
w

ith
 th

e 
A

pp
lic

ab
le

 
Pu

bl
ic

 
C

om
pa

ny
 

R
ul

es
 

an
d 

bu
si

ne
ss

 
et

hi
cs

. 
公

司
設

立
後

，
得

於
董

事
會

認
為

適
當

之
時

點
開

始
營

業
。

公
司

經
營

業
務

，
應

遵
守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及
商

業
倫

理
規

範
，

得
採

行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行
為

，
以

善
盡

本
公

司
之

社
會

責
任

。

2.
1 

Th
e 

bu
si

ne
ss

 o
f 

th
e 

C
om

pa
ny

 m
ay

 b
e 

co
m

m
en

ce
d 

as
 s

oo
n 

af
te

r 
in

co
rp

or
at

io
n 

as
 th

e 
D

ir
ec

to
rs

 s
ha

ll 
se

e 
fit

. 
 

公
司
設
立
後
，
得
於
董
事
會
認

為
適
當
之
時
點
開
始
營
業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
及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20
18

年
11

月
30

日
發

布
之

「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
（

以
下

簡
稱
「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

規
定
修
訂
。

16
.9

  
（
本
條
新
增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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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M
em

be
r(

s)
 h

ol
di

ng
 m

or
e 

th
an

 5
0%

 o
f 

th
e 

to
ta

l 
is

su
ed

 
an

d 
ou

ts
ta

nd
in

g 
Sh

ar
es

 f
or

 a
t 

le
as

t 
th

re
e 

co
ns

ec
ut

iv
e 

m
on

th
s 

m
ay

 
th

em
se

lv
es

 
co

nv
en

e 
an

 
ex

tr
ao

rd
in

ar
y 

ge
ne

ra
l m

ee
tin

g.
 T

he
 c

al
cu

la
tio

n 
of

 th
e 

ho
ld

in
g 

pe
ri

od
 o

f 
Sh

ar
es

 a
nd

 th
e 

nu
m

be
r 

of
 S

ha
re

s h
el

d 
by

 a
 M

em
be

r 
sh

al
l 

be
 d

et
er

m
in

ed
 b

as
ed

 o
n 

th
e 

st
ar

tin
g 

da
te

 o
f 

th
e 

bo
ok

 
cl

os
ed

 p
er

io
d 

of
 th

e 
R

eg
is

te
r 

of
 M

em
be

rs
. 

繼
續

三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股
東

持
股

期
間

及
持

股
數

之
計

算
，

以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時

之
持

股
為

準
。

17
3條

之
1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16
.1

0 
Pu

rs
ua

nt
 t

o 
th

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 
th

e 
In

de
pe

nd
en

t 
D

ir
ec

to
rs

 
of

 
th

e 
au

di
t 

co
m

m
itt

ee
 

m
ay

 
co

nv
en

e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th
e 

ev
en

t t
ha

t t
he

 b
oa

rd
 o

f 
D

ir
ec

to
rs

 f
ai

ls
 o

r 
ca

nn
ot

 c
on

ve
ne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o

r 
fo

r 
th

e 
be

ne
fit

 o
f t

he
 C

om
pa

ny
 w

he
n 

ne
ce

ss
ar

y.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除
董

事
會

不
為

召
集

或
不

能
召

集
股

東
會

而
為

召
集

外
，

亦
得

為
公

司
利

益
，

於
必

要
時

，
召

集
股

東
會

。

（
本
條
新
增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22
0條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增
訂
。

17
.5

 
M

at
te

rs
 p

er
ta

in
in

g 
to

 (
a)

 e
le

ct
io

n 
or

 d
is

ch
ar

ge
 o

f 
D

ire
ct

or
s, 

(b
) 

al
te

ra
tio

n 
of

 t
he

 A
rti

cl
es

, (
c)

 r
ed

uc
tio

n 
of

 c
ap

ita
l, 

(d
) 

ap
pl

ic
at

io
n 

to
 c

ea
se

 p
ub

lic
 o

ff
er

in
g,

 a
nd

 (e
) (

i) 
di

ss
ol

ut
io

n,
 

M
er

ge
r 

(o
th

er
 th

an
 a

 S
ho

rt-
fo

rm
 M

er
ge

r)
 o

r 
Sp

in
-o

ff 
(o

th
er

 
th

an
 a

 S
ho

rt-
fo

rm
 S

pi
n-

of
f)

, (
ii)

 e
nt

er
in

g 
in

to
, a

m
en

di
ng

, o
r 

te
rm

in
at

in
g 

an
y 

co
nt

ra
ct

 fo
r l

ea
se

 o
f t

he
 C

om
pa

ny
's 

bu
si

ne
ss

 
in

 w
ho

le
, o

r t
he

 d
el

eg
at

io
n 

of
 m

an
ag

em
en

t o
f t

he
 C

om
pa

ny
’s

 
bu

si
ne

ss
 t

o 
ot

he
rs

 o
r 

th
e 

re
gu

la
r 

jo
in

t 
op

er
at

io
n 

of
 t

he
 

C
om

pa
ny

 w
ith

 o
th

er
s, 

(ii
i) 

tra
ns

fe
r 

of
 t

he
 w

ho
le

 o
r 

an
y 

17
.5

 
M

at
te

rs
 p

er
ta

in
in

g 
to

 (
a)

 e
le

ct
io

n 
or

 d
is

ch
ar

ge
 o

f 
D

ir
ec

to
rs

, 
(b

) 
al

te
ra

tio
n 

of
 t

he
 A

rt
ic

le
s,

 a
nd

 (
c)

 (
i) 

di
ss

ol
ut

io
n,

 
M

er
ge

r 
(o

th
er

 
th

an
 

a 
Sh

or
t-f

or
m

 
M

er
ge

r)
 

or
 

Sp
in

-o
ff 

(o
th

er
 

th
an

 
a 

Sh
or

t-f
or

m
 

Sp
in

-o
ff)

, 
(ii

) 
en

te
ri

ng
 

in
to

, 
am

en
di

ng
, 

or
 

te
rm

in
at

in
g 

an
y 

co
nt

ra
ct

 fo
r 

le
as

e 
of

 th
e 

C
om

pa
ny

's 
bu

si
ne

ss
 in

 w
ho

le
, o

r 
th

e 
de

le
ga

tio
n 

of
 m

an
ag

em
en

t 
of

 t
he

 C
om

pa
ny

’s
 b

us
in

es
s 

to
 o

th
er

s 
or

 t
he

 r
eg

ul
ar

 
jo

in
t 

op
er

at
io

n 
of

 t
he

 C
om

pa
ny

 w
ith

 o
th

er
s,

 (
iii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第

5
項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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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m
at

er
ia

l p
ar

t o
f 

th
e 

bu
si

ne
ss

 o
r 

as
se

ts
 o

f 
th

e 
C

om
pa

ny
, (

iv
) 

ac
ce

pt
an

ce
 o

f t
he

 tr
an

sf
er

 o
f t

he
 w

ho
le

 b
us

in
es

s 
or

 a
ss

et
s 

of
 

an
ot

he
r 

pe
rs

on
, w

hi
ch

 h
as

 a
 m

at
er

ia
l e

ffe
ct

 o
n 

th
e 

bu
si

ne
ss

 
op

er
at

io
n 

of
 th

e 
C

om
pa

ny
, a

nd
 (f

) r
at

ifi
ca

tio
n 

of
 a

n 
ac

tio
n 

by
 

D
ire

ct
or

(s
) 

w
ho

 e
ng

ag
e(

s)
 in

 b
us

in
es

s 
fo

r 
hi

m
/h

er
se

lf 
or

 o
n 

be
ha

lf 
of

 a
no

th
er

 p
er

so
n 

th
at

 i
s 

w
ith

in
 t

he
 s

co
pe

 o
f 

th
e 

C
om

pa
ny

's 
bu

si
ne

ss
, (

g)
 d

is
tri

bu
tio

n 
of

 th
e 

w
ho

le
 o

r 
a 

pa
rt 

of
 t

he
 s

ur
pl

us
 p

ro
fit

 o
f 

th
e 

C
om

pa
ny

 i
n 

th
e 

fo
rm

 o
f 

ne
w

 
Sh

ar
es

, (
h)

 c
ap

ita
liz

at
io

n 
of

 t
he

 w
ho

le
 o

r 
a 

pa
rt

 o
f 

L
eg

al
 

R
es

er
ve

 a
nd

 c
ap

ita
l r

es
er

ve
 d

er
iv

ed
 fr

om
 is

su
an

ce
 o

f n
ew

 
sh

ar
es

 a
t 

a 
pr

em
iu

m
 o

r 
fr

om
 g

ift
s 

re
ce

iv
ed

 b
y 

th
e 

C
om

pa
ny

, a
nd

 (
i) 

th
e 

Pr
iv

at
e 

Pl
ac

em
en

t o
f 

an
y 

eq
ui

ty
-ty

pe
 

se
cu

rit
ie

s 
is

su
ed

 b
y 

th
e 

C
om

pa
ny

, s
ha

ll 
be

 i
nd

ic
at

ed
 i

n 
th

e 
no

tic
e 

of
 g

en
er

al
 m

ee
tin

g,
 w

ith
 a

 s
um

m
ar

y 
of

 t
he

 m
at

er
ia

l 
co

nt
en

t t
o 

be
 d

is
cu

ss
ed

, a
nd

 s
ha

ll 
no

t b
e 

br
ou

gh
t u

p 
as

 a
n 

ad
 

ho
c 

m
ot

io
n,

 a
nd

 t
he

 m
at

er
ia

l 
co

nt
en

t 
m

ay
 b

e 
pl

ac
ed

 o
n 

th
e 

w
eb

si
te

 sp
ec

ifi
ed

 b
y 

th
e 

R
.O

.C
. c

om
pe

te
nt

 a
ut

ho
ri

tie
s 

of
 s

ec
ur

iti
es

 o
r 

by
 th

e 
C

om
pa

ny
, a

nd
 th

e 
w

eb
si

te
 a

dd
re

ss
 

lin
k 

sh
al

l b
e 

in
di

ca
te

d 
in

 th
e 

no
tic

e.
 

與
(a

)選
舉
或
解
任
董
事
，

(b
)修

改
章
程
，

(c
)減

資
，

(d
)申

請
停

止
公

開
發

行
，

(e
)(

i)解
散

、
合

併
（

不
包

括
簡

易
合

併
）

或
分

割
（
不
包
括
簡
易
分
割
），

(ii
)訂

立
、
修
改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公

司
全

部
營

業
，

或
委

託
經

營
，

或
與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ii
i)讓

與
公
司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營
業
或
財
產
，

(iv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f

)許
可

董
事

為
其

自
己

或
他

人
從

事
公

司
營

業
範

圍
內

事
務

的
行

為
，

(g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配

公
司

全
部

或
部

分
盈

餘
，

(h
)將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及
因

發
行

股
票

溢
價

或
受

領
贈

與
所

得
之

資
本

公

積
，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配

與
原

股
東
，
及

(i)
公
司
私
募
發
行
具

tr
an

sf
er

 o
f 

th
e 

w
ho

le
 o

r 
an

y 
m

at
er

ia
l 

pa
rt

 o
f 

th
e 

bu
si

ne
ss

 o
r 

as
se

ts
 o

f 
th

e 
C

om
pa

ny
, (

iv
) 

ac
ce

pt
an

ce
 

of
 t

he
 t

ra
ns

fe
r 

of
 t

he
 w

ho
le

 b
us

in
es

s 
or

 a
ss

et
s 

of
 

an
ot

he
r 

pe
rs

on
, w

hi
ch

 h
as

 a
 m

at
er

ia
l 

ef
fe

ct
 o

n 
th

e 
bu

si
ne

ss
 o

pe
ra

tio
n 

of
 t

he
 C

om
pa

ny
, 

an
d 

(d
) 

(i)
ra

tif
ic

at
io

n 
of

 a
n 

ac
tio

n 
by

 D
ir

ec
to

r(
s)

 w
ho

 e
ng

ag
e(

s)
 

in
 b

us
in

es
s 

fo
r 

hi
m

/h
er

se
lf 

or
 o

n 
be

ha
lf 

of
 a

no
th

er
 

pe
rs

on
 t

ha
t 

is
 w

ith
in

 t
he

 s
co

pe
 o

f 
th

e 
C

om
pa

ny
's 

bu
si

ne
ss

, (
e)

 d
is

tr
ib

ut
io

n 
of

 t
he

 w
ho

le
 o

r 
a 

pa
rt

 o
f 

th
e 

su
rp

lu
s 

pr
of

it 
of

 t
he

 C
om

pa
ny

 i
n 

th
e 

fo
rm

 o
f 

ne
w

 S
ha

re
s,

 c
ap

ita
liz

at
io

n 
of

 s
ta

tu
to

ry
 r

es
er

ve
 a

nd
 

an
y 

ot
he

r 
am

ou
nt

 i
n 

ac
co

rd
an

ce
 w

ith
 A

rt
ic

le
 3

5,
an

d 
(f

) 
th

e 
Pr

iv
at

e 
Pl

ac
em

en
t 

of
 a

ny
 e

qu
ity

-ty
pe

 
se

cu
ri

tie
s 

is
su

ed
 b

y 
th

e 
C

om
pa

ny
, s

ha
ll 

be
 in

di
ca

te
d 

in
 th

e 
no

tic
e 

of
 g

en
er

al
 m

ee
tin

g,
 w

ith
 a

 s
um

m
ar

y 
of

 
th

e 
m

at
er

ia
l 

co
nt

en
t 

to
 b

e 
di

sc
us

se
d,

 a
nd

 s
ha

ll 
no

t 
be

 b
ro

ug
ht

 u
p 

as
 a

n 
ad

 h
oc

 m
ot

io
n.

 

與
(a

)選
舉
或
解
任
董
事
，

(b
)修

改
章
程
，

(c
)(

i)解
散
、
合
併

（
不

包
括

簡
易

合
併

）
或

分
割

（
不

包
括

簡
易

分
割

）
，

(ii
)

訂
立

、
修

改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公
司

全
部

營
業

，
或

委
託

經
營
，
或
與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ii
i)讓

與
公
司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營
業
或
財
產
，

(iv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d

)許
可

董
事

為
其

自
己

或
他

人
從

事
公

司
營

業
範

圍
內

事
務

的
行

為
，

(e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配

公
司

全
部

或
部

分
盈

餘
、

法
定

公
積

及
其

他
依

第
35

條
所

規
定

款
項

之
資

本
化

，
及

(f
)公

司
私
募
發
行
具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等

有
關

的
事

項
，

應
載

明
於

股
東

會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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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等

有
關

的
事

項
，

應
載

明
於

股
東

會
通

知
並

說
明

其
主

要
內

容
，

且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其

主
要

內
容

得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司

指
定

之
網

站
，

並
應

將
其

網
址

載
明

於
通

知
中

。

並
說
明
其
主
要
內
容
，
且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17
.6

 
Th

e 
bo

ar
d 

of
 D

ir
ec

to
rs

 s
ha

ll 
ke

ep
 th

e 
A

rt
ic

le
s,

 m
in

ut
es

 
of

 g
en

er
al

 m
ee

tin
gs

, f
in

an
ci

al
 s

ta
te

m
en

ts
, t

he
 R

eg
is

te
r 

of
 M

em
be

rs
, 

an
d 

th
e 

co
un

te
rf

oi
l 

of
 a

ny
 c

or
po

ra
te

 
bo

nd
s 

is
su

ed
 b

y 
th

e 
C

om
pa

ny
 a

t 
th

e 
of

fic
e 

of
 t

he
 

C
om

pa
ny

’s
 re

gi
st

ra
r (

if 
ap

pl
ic

ab
le

) a
nd

 th
e 

C
om

pa
ny

’s
 

se
cu

ri
tie

s 
ag

en
t 

lo
ca

te
d 

in
 T

ai
w

an
. T

he
 M

em
be

rs
 m

ay
 

re
qu

es
t, 

fr
om

 ti
m

e 
to

 ti
m

e,
 b

y 
su

bm
itt

in
g 

do
cu

m
en

t(s
) 

ev
id

en
ci

ng
 h

is
/h

er
 i

nt
er

es
ts

 i
nv

ol
ve

d 
an

d 
in

di
ca

tin
g 

th
e 

de
si

gn
at

ed
 

sc
op

e 
of

 
th

e 
in

sp
ec

tio
n,

 
ac

ce
ss

 
to

 
in

sp
ec

t, 
re

vi
ew

 o
r 

m
ak

e 
ha

nd
w

ri
tte

n 
or

 m
ec

ha
ni

ca
l

co
pi

es
 o

f 
th

e 
fo

re
go

in
g 

do
cu

m
en

ts
, a

nd
 th

e 
C

om
pa

ny
 

sh
al

l 
re

qu
es

t 
its

 
se

cu
ri

tie
s 

ag
en

t 
to

 
pr

ov
id

e 
th

e 
fo

re
go

in
g 

do
cu

m
en

ts
. I

f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s
 c

al
le

d 
by

 th
e 

bo
ar

d 
of

 D
ir

ec
to

rs
 o

r a
ny

 a
ut

ho
ri

ze
d 

pe
rs

on
(s

) 
ot

he
r 

th
an

 t
he

 b
oa

rd
 o

f 
D

ir
ec

to
rs

, t
he

 p
er

so
n(

s)
 w

ho
 

ha
s 

ca
lle

d 
th

e 
m

ee
tin

g 
m

ay
 re

qu
es

t t
he

 C
om

pa
ny

.
董

事
會

應
在

公
司

之
登

記
機

構
（

如
有

適
用

）
及

公
司

位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之

辦
公

室
備

置
公

司
章

程
、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冊

以
及

公
司

發
行

的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查
閱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檢

查
、

查
閱

、
抄

錄
或

複
製

；
公

司
並

應
令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
董

事
會

或
其

他
召

集
權

人
召

集
股

東
會

者
，

得
請

求
公

司
或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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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

e 
bo

ar
d 

of
 

D
ir

ec
to

rs
 

sh
al

l 
ke

ep
 

th
e 

A
rt

ic
le

s, 
m

in
ut

es
 o

f 
ge

ne
ra

l 
m

ee
tin

gs
, 

fin
an

ci
al

 s
ta

te
m

en
ts

, 
th

e 
Re

gi
st

er
 o

f M
em

be
rs

, a
nd

 th
e 

co
un

te
rf

oi
l o

f a
ny

 
co

rp
or

at
e 

bo
nd

s 
is

su
ed

 b
y 

th
e 

C
om

pa
ny

 a
t t

he
 o

ffi
ce

 
of

 t
he

 C
om

pa
ny

’s
 r

eg
is

tr
ar

 (
if 

ap
pl

ic
ab

le
) 

an
d 

th
e 

C
om

pa
ny

’s
 s

ec
ur

iti
es

 a
ge

nt
 l

oc
at

ed
 i

n 
Ta

iw
an

. T
he

 
M

em
be

rs
 

m
ay

 
re

qu
es

t, 
fr

om
 

tim
e 

to
 

tim
e,

 
by

 
su

bm
itt

in
g 

do
cu

m
en

t(s
) 

ev
id

en
ci

ng
 

hi
s/

he
r 

in
te

re
st

s 
in

vo
lv

ed
 a

nd
 i

nd
ic

at
in

g 
th

e 
de

si
gn

at
ed

 
sc

op
e 

of
 th

e 
in

sp
ec

tio
n,

 a
cc

es
s 

to
 in

sp
ec

t, 
re

vi
ew

 o
r 

m
ak

e 
co

pi
es

 o
f t

he
 fo

re
go

in
g 

do
cu

m
en

ts
. 

董
事

會
應

在
公

司
之

登
記

機
構

（
如

有
適

用
）

及
公

司
位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之
辦

公
室

備
置

公
司

章
程

、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冊
以

及
公

司
發

行
的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查
閱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檢
查

、
查
閱
或

抄
錄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21
0

條
第

2
項

及
第

21
0
條
之

1
第

1
項
，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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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18
.9

  
M

em
be

r(
s)

 h
ol

di
ng

 1
%

 o
r 

m
or

e 
of

 th
e 

to
ta

l n
um

be
r 

of
 

ou
ts

ta
nd

in
g 

Sh
ar

es
 i

m
m

ed
ia

te
ly

 p
ri

or
 t

o 
th

e 
re

le
va

nt
 

bo
ok

 c
lo

se
d 

pe
ri

od
 m

ay
 p

ro
po

se
 t

o 
th

e 
C

om
pa

ny
 

pr
op

os
al

(s
) 

fo
r 

di
sc

us
si

on
 

at
 

an
 

an
nu

al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w
ri

tin
g 

or
 

by
 

m
ea

ns
 

of
 

el
ec

tr
on

ic
 

tr
an

sm
is

si
on

 to
 th

e 
ex

te
nt

 a
nd

 in
 a

cc
or

da
nc

e 
w

ith
 th

e 
ru

le
s 

an
d 

pr
oc

ed
ur

es
 o

f g
en

er
al

 m
ee

tin
gs

 p
ro

po
se

d 
by

 
th

e 
D

ir
ec

to
rs

 
an

d 
ap

pr
ov

ed
 

by
 

an
 

O
rd

in
ar

y 
Re

so
lu

tio
n.

 O
th

er
 th

an
 a

ny
 o

f 
th

e 
fo

llo
w

in
g 

si
tu

at
io

n 
oc

cu
rs

, 
pr

op
os

al
s 

pr
op

os
ed

 b
y 

M
em

be
r(

s)
 s

ha
ll 

be
 

in
cl

ud
ed

 
in

 
th

e 
ag

en
da

 
w

he
re

 
(a

) 
th

e 
pr

op
os

in
g 

M
em

be
r(

s)
 h

ol
ds

 l
es

s 
th

an
 1

%
 o

f 
th

e 
to

ta
l 

nu
m

be
r 

of
 

ou
ts

ta
nd

in
g 

Sh
ar

es
, 

(b
) 

w
he

re
 

th
e 

m
at

te
r 

of
 

su
ch

 
pr

op
os

al
 m

ay
 n

ot
 b

e 
re

so
lv

ed
 b

y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c

) 
th

e 
pr

op
os

in
g 

M
em

be
r 

ha
s 

pr
op

os
ed

 m
or

e 
th

an
 o

ne
 

pr
op

os
al

, 
(d

) 
su

ch
 p

ro
po

sa
l 

co
nt

ai
ns

 m
or

e 
th

an
 3

00
 

w
or

ds
, 

or
 (

e)
 s

uc
h 

pr
op

os
al

 i
s 

su
bm

itt
ed

 o
n 

a 
da

y 
be

yo
nd

 t
he

 d
ea

dl
in

e 
an

no
un

ce
d 

by
 t

he
 C

om
pa

ny
 f

or
 

ac
ce

pt
in

g 
th

e 
M

em
be

r’s
 p

ro
po

sa
ls

. 
If

 t
he

 p
ro

po
sa

l(s
) 

pr
op

os
ed

 b
y 

M
em

be
r(

s)
 i

s 
in

te
nd

ed
 t

o 
im

pr
ov

e 
th

e 
pu

bl
ic

 i
nt

er
es

t 
or

 f
ul

fi
l 

its
 s

oc
ia

l 
re

sp
on

si
bi

lit
ie

s 
of

 
th

e 
C

om
pa

ny
, t

he
 b

oa
rd

 o
f D

ir
ec

to
r m

ay
 in

cl
ud

e 
su

ch
 

pr
op

os
al

(s
) 

in
 t

he
 a

ge
nd

a 
in

 a
cc

or
da

nc
e 

w
ith

 t
h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 
於

相
關

之
股

東
名

冊
停

止
過

戶
期

間
前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於
由

董
事

會
制

訂
並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同
意

之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所
規

定
之

範
圍

內
，

依

該
規

則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受

理
方

式
向

公
司

提
出

股
東

常
會

議

18
.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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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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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l

d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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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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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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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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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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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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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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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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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io
r 

to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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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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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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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cl

os
e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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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d 

m
ay

 p
ro

po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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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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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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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ro
po

sa
l 

fo
r 

di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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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on
 a

t 
an

 a
nn

ua
l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w

ri
tin

g 
to

 t
he

 e
xt

en
t 

an
d 

in
 

ac
co

rd
an

ce
 w

ith
 th

e 
ru

le
s 

an
d 

pr
oc

ed
ur

es
 o

f g
en

er
al

 
m

ee
tin

gs
 p

ro
po

se
d 

by
 t

he
 D

ir
ec

to
rs

 a
nd

 a
pp

ro
ve

d 
by

 a
n 

O
rd

in
ar

y 
Re

so
lu

tio
n.

 P
ro

po
sa

ls
 s

ha
ll 

no
t 

be
 

in
cl

ud
ed

 i
n 

th
e 

ag
en

da
 w

he
re

 (
a)

 t
he

 p
ro

po
si

ng
 

M
em

be
r(

s)
 h

ol
ds

 le
ss

 th
an

 1
%

 o
f t

he
 to

ta
l n

um
be

r o
f 

ou
ts

ta
nd

in
g 

Sh
ar

es
, 

(b
) 

w
he

re
 t

he
 m

at
te

r 
of

 s
uc

h 
pr

op
os

al
 m

ay
 n

ot
 b

e 
re

so
lv

ed
 b

y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c
) 

th
e 

pr
op

os
in

g 
M

em
be

r 
ha

s 
pr

op
os

ed
 m

or
e 

th
an

 
on

e 
pr

op
os

al
, o

r 
(d

) s
uc

h 
pr

op
os

al
 is

 s
ub

m
itt

ed
 o

n 
a 

da
y 

be
yo

nd
 

th
e 

de
ad

lin
e 

an
no

un
ce

d 
by

 
th

e 
C

om
pa

ny
 fo

r a
cc

ep
tin

g 
th

e 
M

em
be

r’s
 p

ro
po

sa
ls

. 
 

於
相

關
之

股
東

名
冊

停
止

過
戶

期
間

前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於

由
董

事
會

制
訂

並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同

意
之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所

規
定

之
範

圍

內
，

依
該

規
則

以
書

面
向

公
司

提
出

一
項

股
東

常
會

議
案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之

1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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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案
。

除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外

，
董

事
會

應
將

股
東

之
提

案
列

為
議
案
：
(a
)提

案
股
東
持
股
未
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者
，

(b
)
該

議
案

事
項

非
股

東
會

所
得

決
議

者
，

(c
)
該

提
案

股
東

提
案

超
過

一
項

者
，

(d
)
議

案
超

過
三

百
字

者
，

或
(e

)
該

議
案

於
公

告
受

理
期

間
外

提
出

者
。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規
定

，
股

東
提

案
係

為
敦

促
本

公
司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或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之

建
議

者
，

董
事

會
得

列
入

議
案

。
 

除
有

下
列

情
形

者
外

，
董

事
會

應
將

股
東

之
提

案
列

為
下

列
提

案
均

不
列

入
議

案
：

(a
)提

案
股

東
持

股
未

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者
，

(b
)該

提
案

事
項

非
股

東
會

所
得

決
議

者
，

(c
)該

提
案

股
東

提
案

超
過

一
項

者
，

或
(d

)該
提

案
於

公
告
受
理
期
間
外
提
出
者
。

於
相

關
之

股
東

名
冊

停
止

過
戶

期
間

前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於

由
董

事
會

制
訂

並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同

意
之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所

規
定

之
範

圍
內

，
依

該
規

則
以

書
面

向
公

司
提

出
一

項
股

東
常

會
議

案
。

除
有

下
列

情
形

者
外

，
董

事
會

應
將

股
東

之
提

案
列

為
下

列
提

案
均

不
列

入
議

案
：

(a
)提

案
股

東
持

股
未

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者
，

(b
)該

提
案

事
項

非
股

東
會

所
得

決
議

者
，

(c
)該

提
案

股
東

提
案

超
過

一
項

者
，
或

(d
)該

提
案
於
公

告
受
理
期
間
外
提
出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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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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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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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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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di
ng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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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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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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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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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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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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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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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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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tiv

e 
m

on
th

s 
m

ay
 i

n 
w

rit
in

g 
re

qu
es

t 
an

y 
of

 t
he

 I
nd

ep
en

de
nt

 D
ir

ec
to

rs
 o

f 
th

e 
au

di
t 

co
m

m
itt

ee
 t

o 
br

in
g 

ac
tio

n 
ag

ai
ns

t 
th

e 
D

ire
ct

or
s 

in
 a

 
co

ur
t 

of
 

co
m

pe
te

nt
 

ju
ris

di
ct

io
n.

 
 

If
 

th
e 

In
de

pe
nd

en
t 

D
ir

ec
to

rs
 fa

ile
d 

to
 b

rin
g 

su
ch

 a
ct

io
n 

w
ith

in
 th

irt
y 

da
ys

 a
fte

r 
th

e 
re

qu
es

t 
by

 t
he

 M
em

be
r, 

su
ch

 M
em

be
r 

m
ay

 b
rin

g 
th

e 
ac

tio
n 

in
 a

 c
ou

rt 
of

 c
om

pe
te

nt
 ju

ris
di

ct
io

n 
in

 th
e 

na
m

e 
of

 th
e 

C
om

pa
ny

.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任

一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
獨

立
董

事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股
東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25
.6

  
A

ny
 M

em
be

r(
s)

 h
ol

di
ng

 3
%

 o
r 

m
or

e 
of

 t
he

 C
om

pa
ny

’s
 

is
su

ed
 c

ap
ita

l f
or

 a
t l

ea
st

 o
ne

 y
ea

r 
m

ay
 in

 w
rit

in
g 

re
qu

es
t 

th
e 

A
ud

it 
C

om
m

itt
ee

 
to

 
br

in
g 

ac
tio

n 
ag

ai
ns

t 
th

e 
D

ire
ct

or
s 

in
 a

 c
ou

rt 
of

 c
om

pe
te

nt
 j

ur
is

di
ct

io
n.

 I
f 

th
e 

A
ud

it 
C

om
m

itt
ee

 f
ai

le
d 

to
 b

rin
g 

su
ch

 a
ct

io
n 

w
ith

in
 

th
irt

y 
da

ys
 a

fte
r t

he
 re

qu
es

t b
y 

th
e 

M
em

be
r, 

su
ch

 M
em

be
r 

m
ay

 b
rin

g 
th

e 
ac

tio
n 

in
 a

 c
ou

rt 
of

 c
om

pe
te

nt
 ju

ris
di

ct
io

n 
in

 th
e 

na
m

e 
of

 th
e 

C
om

pa
ny

.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審

計
委

員
會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

審
計

委
員

會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股
東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為

第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21
4
條
第

1
項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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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28
.1

  
Th

e 
C

om
pa

ny
 m

ay
 f

ro
m

 ti
m

e 
to

 ti
m

e 
re

m
ov

e 
al

l D
ire

ct
or

s 
fr

om
 o

ffi
ce

 b
ef

or
e 

th
e 

ex
pi

ra
tio

n 
of

 h
is

 t
er

m
 o

f 
of

fic
e 

no
tw

ith
st

an
di

ng
 a

ny
th

in
g 

in
 th

e 
A

rti
cl

es
 to

 th
e 

co
nt

ra
ry

 a
nd

 
m

ay
 e

le
ct

 n
ew

 D
ire

ct
or

s 
to

 fi
ll 

su
ch

 v
ac

an
ci

es
 in

 a
cc

or
da

nc
e 

w
ith

 A
rti

cl
e 

27
.1

, a
nd

 u
nl

es
s 

a 
re

so
lu

tio
n 

of
 a

 m
ee

tin
g 

of
 

M
em

be
rs

 p
ro

vi
de

 o
th

er
w

is
e,

 t
he

 e
xi

st
in

g 
D

ire
ct

or
s' 

of
fic

e 
sh

al
l 

be
 d

ee
m

ed
 d

is
ch

ar
ge

d 
up

on
 s

uc
h

el
ec

tio
n 

of
 n

ew
 

D
ir

ec
to

rs
 

pr
io

r 
to

 
th

e 
ex

pi
ra

tio
n 

of
 

su
ch

 
D

ire
ct

or
s' 

ap
pl

ic
ab

le
 te

rm
 o

f o
ffi

ce
. 

本
章

程
縱

有
相

反
之

規
定

，
公

司
得

於
董

事
任

期
未

屆
滿

前
，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
並
按
第

27
.1

條
規
定
選
舉
新
任
董
事
，
且
現

任
董

事
除

通
過

改
選

之
決

議
另

有
決

議
外

，
應

視
為

於
股

東
會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時
（

在
任
期
屆
滿
前
）
解
任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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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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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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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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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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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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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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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D
ir

ec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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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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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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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i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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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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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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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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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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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27
.1

 
an

d 
un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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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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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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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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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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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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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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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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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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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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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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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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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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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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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s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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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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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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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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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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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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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
n 

of
 s

uc
h 

D
ir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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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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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le
 te

rm
 o

f o
ffi

ce
. 

本
章

程
縱

有
相

反
之

規
定

，
公

司
得

於
董

事
任

期
未

屆
滿

前
，
以

普
通

決
議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
並
按
第

27
.1

條
規
定
選

舉
新

任
董

事
，

且
現

任
董

事
除

通
過

改
選

之
決

議
另

有
決

議
外
，
應
視
為
於
通

過
該

決
議

時
在
任
期
屆
滿
前
解
任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9
9
條
之

1
第

1
項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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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he

 e
v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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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n

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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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f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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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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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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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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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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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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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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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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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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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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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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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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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
) 

he
 

di
es

, 
be

co
m

es
 

ba
nk

ru
pt

 
or

 
m

ak
es

 
an

y 
ar

ra
ng

em
en

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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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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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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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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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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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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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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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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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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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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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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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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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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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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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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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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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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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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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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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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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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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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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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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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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he

 e
ve

nt
 o

f 
an

y 
of

 t
he

 f
ol

lo
w

in
g 

ev
en

ts
 h

av
in

g 
oc

cu
rr

ed
 i

n 
re

la
tio

n 
to

 a
ny

 D
ir

ec
to

r, 
su

ch
 D

ir
ec

to
r 

sh
al

l b
e 

va
ca

te
d 

au
to

m
at

ic
al

ly
: 

(a
) 

he
 g

iv
es

 n
ot

ic
e 

in
 w

ri
tin

g 
to

 th
e 

C
om

pa
ny

 th
at

 
he

 re
si

gn
s t

he
 o

ffi
ce

 o
f D

ir
ec

to
r; 

 
(b

) 
he

 
di

es
, 

be
co

m
es

 
ba

nk
ru

pt
 

or
 

m
ak

es
 

an
y 

ar
ra

ng
em

en
t 

or
 

co
m

po
si

tio
n 

w
ith

 
hi

s 
cr

ed
ito

rs
 

ge
ne

ra
lly

; 
 

(c
) 

an
 o

rd
er

 i
s 

m
ad

e 
by

 a
ny

 c
om

pe
te

nt
 c

ou
rt

 o
r 

of
fic

ia
l o

n 
th

e 
gr

ou
nd

s 
th

at
 h

e 
is

 o
r 

w
ill

 b
e 

su
ffe

ri
ng

 
fr

om
 m

en
ta

l 
di

so
rd

er
 o

r 
is

 o
th

er
w

is
e 

in
ca

pa
bl

e 
of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第

6
項
、
第

30
條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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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m
an

ag
in

g 
hi

s 
af

fa
ir

s, 
or

 
hi

s/
he

r 
le

ga
l 

ca
pa

ci
ty

 
is

 
re

st
ri

ct
ed

 a
cc

or
di

ng
 to

 th
e 

ap
pl

ic
ab

le
 la

w
s;

  
(d

) 
he

 c
om

m
its

 a
n 

of
fe

nc
e 

as
 s

pe
ci

fi
ed

 in
 th

e 
St

at
ut

e 
fo

r 
Pr

ev
en

tio
n 

of
 

O
rg

an
iz

at
io

na
l 

C
ri

m
es

 
of

 
th

e 
R

.O
.C

. 
an

d 
is

 s
ub

se
qu

en
tly

 a
dj

ud
ic

at
ed

 g
ui

lty
 b

y 
a 

fin
al

 
ju

dg
m

en
t, 

an
d 

th
e 

se
nt

en
ce

 
ha

s 
no

t 
be

en
 

ex
ec

ut
ed

, t
he

 e
xe

cu
tio

n 
of

 t
he

 s
en

te
nc

e 
ha

s 
no

t 
be

en
 

co
m

pl
et

ed
,o

r 
th

e 
tim

e 
el

ap
se

d 
si

nc
e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th

e 
se

nt
en

ce
, t

he
 e

xp
ir

at
io

n 
of

 p
ro

ba
tio

n 
pe

ri
od

, o
r 

th
e 

pa
rd

on
 o

f 
su

ch
 p

un
is

hm
en

t i
s 

le
ss

 th
an

 
fiv

e 
ye

ar
s;

  
(e

) 
he

 c
om

m
its

 a
ny

 c
ri

m
in

al
 o

ffe
nc

e 
of

 f
ra

ud
, b

re
ac

h 
of

 
tr

us
t 

or
 

m
is

ap
pr

op
ri

at
io

n 
an

d 
is

 
su

bs
eq

ue
nt

ly
 

pu
ni

sh
ed

 w
ith

 im
pr

is
on

m
en

t 
fo

r 
a 

te
rm

 o
f 

m
or

e 
th

an
 

on
e 

ye
ar

, a
nd

 th
e 

se
nt

en
ce

 h
as

 n
ot

 b
ee

n 
ex

ec
ut

ed
, t

he
 

ex
ec

ut
io

n 
of

 th
e 

se
nt

en
ce

 h
as

 n
ot

 b
ee

n 
co

m
pl

et
ed

, o
r

th
e 

tim
e 

el
ap

se
d 

si
nc

e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su
ch

 s
en

te
nc

e,
 t

he
 e

xp
ir

at
io

n 
of

 p
ro

ba
tio

n 
pe

ri
od

, o
r 

th
e 

pa
rd

on
 o

f s
uc

h 
pu

ni
sh

m
en

t i
s 

le
ss

 th
an

 tw
o 

ye
ar

s;
 

(f)
 

he
 

co
m

m
its

 
a 

of
fe

nc
e 

as
 

sp
ec

if
ie

d 
in

 
th

e 
A

nt
i-C

or
ru

pt
io

n 
A

ct
 

of
 

th
e 

R
.O

.C
. 

an
d 

is
 

su
bs

eq
ue

nt
ly

 a
dj

ud
ic

at
ed

 g
ui

lty
 b

y 
a 

fin
al

 ju
dg

m
en

t, 
an

d 
th

e 
se

nt
en

ce
 h

as
 n

ot
 b

ee
n 

ex
ec

ut
ed

, t
he

 e
xe

cu
tio

n 
of

 t
he

 s
en

te
nc

e 
ha

s 
no

t 
be

en
 c

om
pl

et
ed

, o
r 

th
e 

tim
e 

el
ap

se
d 

si
nc

e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su
ch

 
se

nt
en

ce
, 

th
e 

ex
pi

ra
tio

n 
of

 p
ro

ba
tio

n 
pe

ri
od

, 
or

 t
he

 
pa

rd
on

 o
f s

uc
h 

pu
ni

sh
m

en
t i

s 
le

ss
 th

an
 tw

o 
ye

ar
s;

  
(g

) 
he

 
is

 
di

sh
on

ou
re

d 
fo

r 
un

la
w

fu
l 

us
e 

of
 

cr
ed

it 
in

st
ru

m
en

ts
, 

an
d 

th
e 

te
rm

 o
f 

su
ch

 s
an

ct
io

n 
ha

s 
no

t 

m
an

ag
in

g 
hi

s 
af

fa
ir

s, 
or

 h
is

/h
er

 l
eg

al
 c

ap
ac

ity
 i

s 
re

st
ri

ct
ed

 a
cc

or
di

ng
 to

 th
e 

ap
pl

ic
ab

le
 la

w
s;

  
(d

) 
he

 
co

m
m

its
 

a 
fe

lo
ny

 
an

d 
is

 
su

bs
eq

ue
nt

ly
 

ad
ju

di
ca

te
d 

gu
ilt

y 
by

 a
 fi

na
l j

ud
gm

en
t, 

an
d 

th
e 

tim
e 

el
ap

se
d 

si
nc

e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th
e 

se
nt

en
ce

 is
 le

ss
 th

an
 fi

ve
 y

ea
rs

; 
 

(e
) 

he
 

co
m

m
its

 
an

y 
cr

im
in

al
 

of
fe

nc
e 

of
 

fr
au

d,
 

br
ea

ch
 

of
 

tr
us

t 
or

 
m

is
ap

pr
op

ri
at

io
n 

an
d 

is
 

su
bs

eq
ue

nt
ly

 p
un

is
he

d 
w

ith
 i

m
pr

is
on

m
en

t 
fo

r 
a 

te
rm

 o
f 

m
or

e 
th

an
 o

ne
 y

ea
r, 

an
d 

th
e 

tim
e 

el
ap

se
d 

si
nc

e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s

uc
h 

se
nt

en
ce

 is
 

le
ss

 th
an

 tw
o 

ye
ar

s;
  

(f)
 

he
 is

 a
dj

ud
ic

at
ed

 g
ui

lty
 b

y 
a 

fin
al

 ju
dg

m
en

t f
or

 
m

is
ap

pr
op

ri
at

in
g 

C
om

pa
ny

 
or

 
pu

bl
ic

 
fu

nd
s 

du
ri

ng
 th

e 
tim

e 
of

 h
is

 s
er

vi
ce

, a
nd

 th
e 

tim
e 

el
ap

se
d

af
te

r 
he

 h
as

 s
er

ve
d 

th
e 

fu
ll 

te
rm

 o
f s

uc
h 

se
nt

en
ce

 is
 

le
ss

 th
an

 tw
o 

ye
ar

s;
  

(g
) 

he
 i

s 
di

sh
on

ou
re

d 
fo

r 
un

la
w

fu
l 

us
e 

of
 c

re
di

t 
in

st
ru

m
en

ts
, a

nd
 t

he
 t

er
m

 o
f 

su
ch

 s
an

ct
io

n 
ha

s 
no

t 
ex

pi
re

d 
ye

t; 
(h

) 
he

, d
ur

in
g 

hi
s 

te
rm

 o
f o

ffi
ce

 o
f t

hr
ee

 (3
) y

ea
rs

 a
s 

a 
D

ir
ec

to
r, 

ha
s 

tr
an

sf
er

re
d 

to
 a

ny
 p

er
so

n 
m

or
e 

th
an

 
on

e 
ha

lf 
of

 t
he

 t
ot

al
 n

um
be

r 
of

 S
ha

re
s 

th
at

 h
e 

he
ld

 
on

 th
e 

da
te

 o
f c

om
m

en
ce

m
en

t o
f h

is
 te

rm
 o

f o
ffi

ce
 a

s 
a 

D
ir

ec
to

r; 
(i)

 
th

e 
M

em
be

rs
 

re
so

lv
e 

by
 

a 
Su

pe
rm

aj
or

ity
 

Re
so

lu
tio

n 
th

at
 h

e 
sh

ou
ld

 b
e 

re
m

ov
ed

 a
s 

a 
D

ir
ec

to
r; 

or
 

(j)
in

 t
he

 e
ve

nt
 t

ha
t 

he
 h

as
, 

in
 t

he
 c

ou
rs

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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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ex
pi

re
d 

ye
t; 

 
(h

) 
he

 
is

 
de

cl
ar

ed
 

ba
nk

ru
pt

 
or

 
is

 
su

bj
ec

t 
to

 
liq

ui
da

tio
n 

pr
oc

ed
ur

e 
ad

ju
di

ca
te

d 
by

 a
 c

ou
rt

, 
an

d 
hi

s/
he

r/
its

 ri
gh

ts
 h

av
e 

no
t b

ee
n 

re
su

m
ed

 y
et

; 
(i)

 
he

 
ha

s 
lim

ite
d 

le
ga

l 
ca

pa
ci

ty
 

or
 

is
 

le
ga

lly
 

in
co

m
pe

te
nt

; 
(j)

 
he

 is
 s

ub
je

ct
 to

 th
e 

co
m

m
en

ce
m

en
t o

f 
as

si
st

an
ce

 
by

 a
 c

ou
rt

 a
nd

 a
 c

ou
rt

 o
rd

er
 h

as
 n

ot
 y

et
 b

ee
n 

re
vo

ke
d;

(k
) 

he
, d

ur
in

g 
hi

s 
te

rm
 o

f o
ffi

ce
 o

f t
hr

ee
 (3

) y
ea

rs
 a

s 
a 

D
ir

ec
to

r 
(e

xc
lu

di
ng

 
In

de
pe

nd
en

t 
D

ir
ec

to
rs

), 
ha

s 
tr

an
sf

er
re

d 
to

 a
ny

 p
er

so
n 

m
or

e 
th

an
 o

ne
 h

al
f 

of
 t

he
 

to
ta

l 
nu

m
be

r 
of

 S
ha

re
s 

th
at

 h
e 

he
ld

 o
n 

th
e 

da
te

 o
f 

co
m

m
en

ce
m

en
t o

f h
is

 te
rm

 o
f o

ffi
ce

 a
s 

a 
D

ir
ec

to
r; 

(l)
 

th
e 

M
em

be
rs

 
re

so
lv

e 
by

 
a 

Su
pe

rm
aj

or
ity

 
Re

so
lu

tio
n 

th
at

 h
e 

sh
ou

ld
 b

e 
re

m
ov

ed
 a

s 
a 

D
ir

ec
to

r; 
or

 
(m

) 
in

 
th

e 
ev

en
t 

th
at

 
he

 
ha

s, 
in

 
th

e 
co

ur
se

 
of

 
pe

rf
or

m
in

g 
hi

s 
du

tie
s,

 c
om

m
itt

ed
 a

ny
 a

ct
 r

es
ul

tin
g 

in
 

m
at

er
ia

l 
da

m
ag

e 
to

 
th

e 
C

om
pa

ny
 

or
 

in
 

se
ri

ou
s 

vi
ol

at
io

n 
of

 a
pp

lic
ab

le
 la

w
s 

an
d/

or
 r

eg
ul

at
io

ns
 o

r 
th

e 
M

em
or

an
du

m
 

an
d 

th
e 

A
rt

ic
le

s,
 

bu
t 

ha
s 

no
t 

be
en

 
re

m
ov

ed
 b

y 
th

e 
C

om
pa

ny
 p

ur
su

an
t t

o 
a 

Su
pe

rm
aj

or
ity

 
Re

so
lu

tio
n 

vo
te

, 
th

en
 a

ny
 M

em
be

r(
s)

 h
ol

di
ng

 3
%

 o
r 

m
or

e 
of

 t
he

 t
ot

al
 n

um
be

r 
of

 o
ut

st
an

di
ng

 S
ha

re
s 

sh
al

l 
ha

ve
 t

he
 r

ig
ht

, 
w

ith
in

 t
hi

rt
y 

da
ys

 a
fte

r 
th

at
 g

en
er

al
 

m
ee

tin
g,

 
to

 
pe

tit
io

n 
an

y 
co

m
pe

te
nt

 
co

ur
t 

fo
r 

th
e 

re
m

ov
al

 o
f 

su
ch

 D
ir

ec
to

r, 
at

 t
he

 C
om

pa
ny

’s
 e

xp
en

se
 

an
d 

su
ch

 D
ir

ec
to

r 
sh

al
l 

be
 r

em
ov

ed
 u

po
n 

th
e 

fin
al

 
ju

dg
em

en
t b

y 
su

ch
 c

ou
rt

. F
or

 c
la

ri
fic

at
io

n,
 if

 a
 r

el
ev

an
t 

co
ur

t h
as

 c
om

pe
te

nt
 ju

ri
sd

ic
tio

n 
to

 a
dj

ud
ic

at
e 

al
l o

f t
he

 

pe
rf

or
m

in
g 

hi
s 

du
tie

s, 
co

m
m

itt
ed

 a
ny

 a
ct

 r
es

ul
tin

g 
in

 m
at

er
ia

l 
da

m
ag

e 
to

 t
he

 C
om

pa
ny

 o
r 

in
 s

er
io

us
 

vi
ol

at
io

n 
of

 a
pp

lic
ab

le
 l

aw
s 

an
d/

or
 r

eg
ul

at
io

ns
 o

r 
th

e 
M

em
or

an
du

m
 a

nd
 th

e 
A

rt
ic

le
s,

 b
ut

 h
as

 n
ot

 b
ee

n 
re

m
ov

ed
 

by
 

th
e 

C
om

pa
ny

 
pu

rs
ua

nt
 

to
 

a 
Su

pe
rm

aj
or

ity
 R

es
ol

ut
io

n 
vo

te
, t

he
n 

an
y 

M
em

be
r(

s)
 

ho
ld

in
g 

3%
 

or
 

m
or

e 
of

 
th

e 
to

ta
l 

nu
m

be
r 

of
 

ou
ts

ta
nd

in
g 

Sh
ar

es
 

sh
al

l 
ha

ve
 

th
e 

ri
gh

t, 
w

ith
in

 
th

ir
ty

 d
ay

s 
af

te
r 

th
at

 g
en

er
al

 m
ee

tin
g,

 t
o 

pe
tit

io
n 

an
y 

co
m

pe
te

nt
 

co
ur

t 
fo

r 
th

e 
re

m
ov

al
 

of
 

su
ch

 
D

ir
ec

to
r, 

at
 

th
e 

C
om

pa
ny

’s
 

ex
pe

ns
e 

an
d 

su
ch

 
D

ir
ec

to
r 

sh
al

l b
e 

re
m

ov
ed

 u
po

n 
th

e 
fin

al
 ju

dg
em

en
t 

by
 s

uc
h 

co
ur

t. 
Fo

r 
cl

ar
ifi

ca
tio

n,
 i

f 
a 

re
le

va
nt

 c
ou

rt
 

ha
s 

co
m

pe
te

nt
 j

ur
is

di
ct

io
n 

to
 a

dj
ud

ic
at

e 
al

l 
of

 t
he

 
fo

re
go

in
g 

m
at

te
rs

 
in

 
a 

si
ng

le
 

or
 

a 
se

ri
es

 
of

 
pr

oc
ee

di
ng

s,
 th

en
, f

or
 th

e 
pu

rp
os

e 
of

 th
is

 p
ar

ag
ra

ph
 

(j)
, 

fin
al

 
ju

dg
em

en
t 

sh
al

l 
be

 
gi

ve
n 

by
 

su
ch

 
co

m
pe

te
nt

 c
ou

rt
. 

In
 t

he
 e

ve
nt

 t
ha

t 
th

e 
fo

re
go

in
g 

ev
en

ts
 d

es
cr

ib
ed

 i
n 

an
y 

of
 c

la
us

es
 (

b)
, 

(c
), 

(d
), 

(e
), 

(f)
, 

an
d 

(g
) 

ha
s 

oc
cu

rr
ed

 in
 re

la
tio

n 
to

 a
 D

ir
ec

to
r e

le
ct

, s
uc

h 
D

ir
ec

to
r 

el
ec

t 
sh

al
l 

be
 d

is
qu

al
ifi

ed
 f

ro
m

 b
ei

ng
 e

le
ct

ed
 a

s 
a 

D
ir

ec
to

r. 
If 

pr
io

r 
to

 t
he

 d
at

e 
of

 c
om

m
en

ce
m

en
t 

of
 

te
rm

 o
f 

of
fic

e 
of

 a
 D

ir
ec

to
r, 

an
y 

pe
rs

on
 e

le
ct

ed
 a

s 
a 

D
ir

ec
to

r 
at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th

e 
"r

el
ev

an
t 

ge
ne

ra
l 

m
ee

tin
g"

) 
tr

an
sf

er
s 

m
or

e 
th

an
 o

ne
 h

al
f 

of
 t

he
 t

ot
al

 
nu

m
be

r 
of

 S
ha

re
s 

th
at

 h
e 

he
ld

 e
ith

er
 a

t 
th

e 
tim

e 
of

 
th

e 
re

le
va

nt
 g

en
er

al
 m

ee
tin

g 
or

 d
ur

in
g 

th
e 

bo
ok

 
cl

os
ed

 p
er

io
d 

of
 t

he
 r

el
ev

an
t 

ge
ne

ra
l 

m
ee

tin
g,

 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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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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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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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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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修
正

說
明

 

fo
re

go
in

g 
m

at
te

rs
 in

 a
 s

in
gl

e 
or

 a
 s

er
ie

s 
of

 p
ro

ce
ed

in
gs

, 
th

en
, 

fo
r 

th
e 

pu
rp

os
e 

of
 

th
is

 
pa

ra
gr

ap
h 

(j)
, 

fin
al

 
ju

dg
em

en
t s

ha
ll 

be
 g

iv
en

 b
y 

su
ch

 c
om

pe
te

nt
 c

ou
rt

. 
In

 th
e 

ev
en

t t
ha

t t
he

 fo
re

go
in

g 
ev

en
ts

 d
es

cr
ib

ed
 in

 a
ny

 
of

 c
la

us
es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o
r 

(j)
 h

as
 

oc
cu

rr
ed

 i
n 

re
la

tio
n 

to
 a

 D
ir

ec
to

r 
el

ec
t, 

su
ch

 D
ir

ec
to

r 
el

ec
t 

sh
al

l 
be

 d
is

qu
al

ifi
ed

 f
ro

m
 b

ei
ng

 e
le

ct
ed

 a
s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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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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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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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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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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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r

ec
to

r s
ha

ll 
be

co
m

e 
nu

ll 
an

d 
vo

id
. 

任
一
董
事
如
果

發
生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該
董
事
應
當
然
解
任
：

(a
) 

其
以
書
面

通
知
公
司
辭
任
董
事
職
位

；
(b

) 
其
死
亡
，

破
產
或
廣
泛
地
與
其
債
權

人
為
協
議
或
和
解
；

(c
) 

其
被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或
官

員
以

其
為

或
將

為
心

智
缺

陷
，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無

法
處

理
自

己
事

務
為

由
而

作
出

裁
決

，
或

依
其
所
適
用
之

法
令
其
行
為
能
力
受
限
制

；
(d

) 
曾

犯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
，

經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五
年

；
(e

) 
其
因
刑
事

詐
欺
、
背
信
或
侵
占
罪
，

經
宣

告
1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2
年
；

(f
) 

曾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所
定

之
罪

，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
尚

ap
po

in
tm

en
t 

as
 a

 D
ir

ec
to

r 
sh

al
l 

be
co

m
e 

nu
ll 

an
d 

vo
id

. 

任
一

董
事

如
果

發
生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該
董

事
應

當
然

解
任
：

(a
) 

其
以
書
面
通
知
公
司
辭
任

董
事
職
位
；

(b
) 

其
死
亡
，
破
產
或
廣
泛
地
與
其
債
權
人
為
協
議
或
和
解
；

(c
) 

其
被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或
官

員
以

其
為

或
將

為
心

智
缺

陷
，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無

法
處

理
自

己
事

務
為

由
而

作
出

裁
決
，
或
依
其
所
適
用
之
法
令
其

行
為
能
力
受
限
制
；

(d
) 

其
從

事
不

法
行

為
經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
且

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5
年
；

(e
) 

其
因
刑
事
詐
欺
、
背
信
或

侵
占
等

罪
，
經

判
處

1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確
定
，
且

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2
年
；

(f
) 

任
職

期
間

因
侵

占
公

司
款

項
或

公
共

資
金

經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
且

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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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二

年
；

(g
) 

其
使
用
票

據
經
拒
絕
往
來
尚
未
期
滿

；
(h

) 
受

破
產

之
宣

告
或

經
法

院
裁

定
開

始
清

算
程

序
，

尚
未

復
權
；

(i)
 

無
行

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
(j

) 
受

輔
助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
(k

)
董

事
（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
在

任
期

中
轉

讓
股

份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l)

經
股
東
會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解
任

其
董
事
職
務
；
或

(m
)
董

事
若

在
其

執
行

職
務

期
間

所
從

事
之

行
為

對
公

司
造

成
重

大
損

害
，

或
嚴

重
違

反
相

關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或

規
章

或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
但

未
經

公
司

依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則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有
權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以
公

司
之

費
用

，
訴

請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解
任

該
董

事
，

而
該

董
事

應
於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為

解
任

董
事

之
終

局
判

決
時

被
解

任
之

。
為

免
疑

義
，

倘
一

相
關

法
院

有
管

轄
權

而
得

於
單

一
或

一
連

串
之

訴
訟

程
序

中
判

決
前

開
所

有
事

由
者

，
則

為
本

條
款

之
目

的
，

終
局

判
決

應
係
指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所
為
之
終
局
判
決

。
如

董
事

當
選

人
有

前
項

第
(b

)、
(c

)、
(d

)、
(e

)、
(f

)、
(g

)、
(h

)、
(i)
或

(j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
該
董
事
當
選
人
應
被
取
消
董
事
當
選
人

之
資

格
。

董
事

（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

當
選

人
於

就
任

前
轉

讓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或

於
股

東
會

召
開

前
之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期
間

內
，

轉
讓

持
股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當

選
失
其
效
力
。

(g
) 

其
使
用
票
據
經
拒
絕
往
來
尚
未
期
滿
；

(h
)

在
任

期
中

轉
讓

股
份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i)
經
股
東
會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解
任
其
董
事
職
務
；
或

(j
)

董
事

若
在

其
執

行
職

務
期

間
所

從
事

之
行

為
對

公
司

造
成

重
大

損
害

，
或

嚴
重

違
反

相
關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或
規
章
或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

但
未

經
公

司
依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則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有

權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以

公
司

之
費

用
，

訴
請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解

任
該

董
事

，
而

該
董

事
應

於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為
解

任
董

事
之

終
局

判
決

時
被

解
任

之
。

為
免

疑
義

，
倘

一
相

關
法

院
有

管
轄

權
而

得
於

單
一

或
一

連
串

之
訴

訟
程

序
中

判
決

前
開

所
有

事
由

者
，

則
為

本
條

款
之

目
的

，
終

局
判

決
應

係
指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所

為
之

終
局
判
決
。

如
董

事
當

選
人

有
前

項
第

(b
)、

(c
)、

(d
)、

(e
)、

(f
)、

及
(g

)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

該
董

事
當

選
人

應
被

取
消

董
事

當
選

人
之

資
格

。
董

事
當

選
人

於
就

任
前

轉
讓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或
於

股
東

會
召

開
前

之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期

間
內

，
轉

讓
持

股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當
選
失
其
效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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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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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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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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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議
事

項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時
，

應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董
事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內

血
親

，
或

與
董

事
具

有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之

公
司

，
就

會
議

之
事

項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視
為

董
事

就
該

事
項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

如
董

事
對

於
會

議
之

事
項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致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者

，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表

決
權

，
根

據
上

述
規

定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代

理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董

事
，

其
表

決
權

不
應

計
入

已
出

席
董

事
會

會
議

董
事

的
表

決
權

數
。

pe
rs

on
al

 in
t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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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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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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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本
條
（

第
30

條
）
是

否
有

任
何

相
反

之
規

定
，
對

董
事

會
會

議
討

論
事

項
有

個
人

利
害

關
係

且
其

利
益

與
公

司
利

益
可

能
衝

突
之

董
事

，
應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及

其
重

要
內

容
，

且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表

決
權

，
根

據
上

述
規

定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代

理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董

事
，

其
表

決
權

不
應

計
入

已
出

席
董

事
會

會
議
董
事
的
表
決
權
數
。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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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
ec

t t
o 

th
e 

St
at

ue
, t

he
 C

om
pa

ny
 m

ay
 d

is
tr

ib
ut

e 
to

 th
e 

M
em

be
rs

, 
in

 t
he

 f
or

m
 o

f 
ca

sh
, 

al
l 

or
 a

 p
or

tio
n 

of
 i

ts
 

di
vi

de
nd

s 
an

d 
bo

nu
se

s, 
L

eg
al

 R
es

er
ve

 a
nd

/o
r 

ca
pi

ta
l 

re
se

rv
e 

de
ri

ve
d 

fr
om

 
is

su
an

ce
 

of
 

ne
w

 
sh

ar
es

 
at

 
a 

（
本
條
新
增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24
0

條
第

5
項

及
第

24
1
條
第

2
項
及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表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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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pr
em

iu
m

 o
r 

fr
om

 g
ift

s 
re

ce
iv

ed
 b

y 
th

e 
C

om
pa

ny
 b

y 
a 

m
aj

or
ity

 o
f 

th
e 

D
ir

ec
to

rs
 a

t 
a 

m
ee

tin
g 

at
te

nd
ed

 b
y 

tw
o-

th
ir

ds
 o

r 
m

or
e 

of
 t

he
 t

ot
al

 n
um

be
r 

of
 t

he
 D

ir
ec

to
rs

, 
an

d 
sh

al
l 

su
bs

eq
ue

nt
ly

 r
ep

or
t 

su
ch

 d
is

tr
ib

ut
io

n 
to

 a
 

sh
ar

eh
ol

de
rs

’ m
ee

tin
g.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的
情

形
下

，
董

事
會

得
以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董
事

之
出

席
，
及

出
席

董
事

過
半

數
之

決
議
，
將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及
/或

因
發

行
股

票
溢

價
或

受
領

贈
與

所
得

之
資

本
公

積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

以
發

放
現

金
之

方
式

分
配

與
原

股
東

，
並

報
告

股
東

會
。

（
本
條
刪
除
）

41
 

Tr
an

sf
er

 b
y 

w
ay

 o
f C

on
tin

ua
tio

n 
If

 t
he

 C
om

pa
ny

 i
s 

ex
em

pt
ed

 a
s 

de
fi

ne
d 

in
 t

he
 

St
at

ut
e,

 i
t 

sh
al

l, 
su

bj
ec

t 
to

 t
he

 p
ro

vi
si

on
s 

of
 t

he
 

St
at

ut
e 

an
d 

w
ith

 
th

e 
ap

pr
ov

al
 

of
 

a 
Sp

ec
ia

l 
R

es
ol

ut
io

n,
 h

av
e 

th
e 

po
w

er
 t

o 
re

gi
st

er
 b

y 
w

ay
 o

f 
co

nt
in

ua
tio

n 
as

 a
 b

od
y 

co
rp

or
at

e 
un

de
r t

he
 la

w
s 

of
 

an
y 

ju
ri

sd
ic

tio
n 

ou
ts

id
e 

th
e 

C
ay

m
an

 Is
la

nd
s 

an
d 

to
 

be
 d

er
eg

is
te

re
d 

in
 th

e 
C

ay
m

an
 Is

la
nd

s.
 

註
冊

續
展

如
果

公
司

根
據

法
令

為
一

豁
免

公
司

，
則

可
依

據
法

令
並

經
特

別
決

議
，

延
長

公
司

之
註

冊
並

依
開

曼
群

島
外

之
其

他
準

據
法

進
行

公
司

實
體

登
記

而
繼

續
存

續
，

並
註

銷
在

開
曼

群
島

之
登

記
。

本
公

司
並

無
註

銷
開

曼
群
島
登
記
，
而
依
其

他
地

區
準

據
法

繼
續

存
續
之
規
劃
，
爰
刪
除

本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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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股東常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別/姓名 持有股數 學、經歷/現職

獨立董事

許進德
0 股

學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法學組

經歷：

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德倫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現職：

德倫聯合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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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兼任他公司擔任職務之情形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許進德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嘉彰股份公司董事監

察人、富比庫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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